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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bookmark: _Toc17230][bookmark: _Toc22782][bookmark: _Toc25817][bookmark: _Toc216582804][bookmark: _Toc515647756] 投标人须知
[bookmark: _Toc216582805][bookmark: _Toc520356143][bookmark: _Toc515647757][bookmark: _Toc22145][bookmark: _Toc21015][bookmark: _Toc21215]一   总 则
[bookmark: _Toc520356144][bookmark: _Toc32623][bookmark: _Toc5999][bookmark: _Toc32189][bookmark: _Toc515647758]1.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及投标人
[bookmark: _Toc5286][bookmark: _Toc4322][bookmark: _Toc12139][bookmark: _Toc515647759]1.1    采购人：是指依法开展政府采购活动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本项目的采购人见投标人须知资料表。
1.2    采购代理机构：是指在集中采购机构或从事采购代理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本项目的采购代理机构见投标人须知资料表。
1.3    投标人：是指向采购人提供服务、工程或者服务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本项目的投标人及其服务须满足以下条件：
1.3.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有生产或供应能力的本国投标人。
1.3.2  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关于投标人条件的规定，遵守本项目采购人本级和上级财政部门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
1.3.3  以采购代理机构认可的方式获得了本项目的磋商文件。
1.3.4  符合投标人须知资料表中规定的其他要求。
1.3.5  若投标人须知资料表中写明允许采购进口产品，投标人应保证所投产品可履行合法报通关手续进入中国关境内。若投标人须知资料表中未写明允许采购进口产品，如投标人所投产品为进口产品，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3.6  若投标人须知资料表中写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如投标人为非中小企业且所投产品为非中小企业产品，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4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1.5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其相关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6    为本项目提供过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要求的投标人，不得再参加本项目上述服务以外的其他采购活动。否则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7	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不得向采购人提供或给予影响其正常决策行为的任何有价值物品或服务。一经发现，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2.资金来源
[bookmark: _Toc20526][bookmark: _Toc13828][bookmark: _Toc515647760][bookmark: _Toc520356145][bookmark: _Toc15936]2.1	本项目的采购人已获得足以支付本次招标后所签订的合同项下的资金（包括财政性资金和本项目采购中无法与财政性资金分割的非财政性资金）。
2.2    项目预算金额和分项或分包最高限价见投标人须知资料表。
2.3    投标人报价超过磋商文件规定的预算金额或者分项、分包最高限价的，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3.投标费用
[bookmark: _Toc6116][bookmark: _Toc32665][bookmark: _Toc515647761][bookmark: _Toc4463]3.1	不论投标的结果如何，投标人应承担所有与准备和参加投标有关的费用。
4.适用法律
[bookmark: _Toc4365][bookmark: _Toc28572][bookmark: _Toc21566][bookmark: _Toc216582806][bookmark: _Toc515647762][bookmark: _Toc520356146]4.1    本项目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投标人、磋商小组的相关行为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本项目本级和上级财政部门政府采购有关规定的约束，其权利受到上述法律法规的保护。

二   磋商文件
[bookmark: _Toc25743][bookmark: _Toc4671][bookmark: _Toc520356147][bookmark: _Toc14084][bookmark: _Toc515647763]5.磋商文件构成
5.1    磋商文件分为7章，内容如下：
第1章 投标人须知
第2章 响应文件格式
第3章 磋商邀请
第4章 投标人须知资料表
第5章 服务需求一览表及项目要求
第6章 评审方法和标准
第7章 政府采购合同
[bookmark: _Toc520356148][bookmark: _Toc515904805][bookmark: _Toc1922][bookmark: _Toc26044][bookmark: _Toc9232]5.2	如本文件的前后内容不一致，以最后描述为准。
5.3    投标人应认真阅读磋商文件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技术规范等。如投标人没有按照磋商文件要求提交全部资料，或者响应文件没有对磋商文件在各方面都做出实质性响应，可能导致其谈判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6.磋商文件的澄清与修改
[bookmark: _Toc515904806][bookmark: _Toc520356149][bookmark: _Ref467378678][bookmark: _Toc14569][bookmark: _Toc25635][bookmark: _Toc12448]6.1    为了保证对磋商文件的澄清和修改满足法律的时限要求，任何要求对磋商文件进行澄清的投标人，均应在磋商截止期五日前，以书面形式将澄清要求通知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6.2	采购人可主动地或在解答投标人提出的澄清问题时对磋商文件进行澄清或修改。采购代理机构将以发布澄清（更正）公告的方式，澄清或修改磋商文件，澄清或修改内容作为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
6.3	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响应文件编制的，采购代理机构将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购买磋商文件的潜在投标人，并对其具有约束力。投标人在收到上述通知后，应及时向采购代理机构回函确认。
7.投标截止时间的顺延
[bookmark: _Toc516367020][bookmark: _Toc216582807][bookmark: _Toc7636][bookmark: _Toc30808][bookmark: _Toc515647766][bookmark: _Toc520356150][bookmark: _Toc31039]7.1	为使投标人准备磋商时有足够的时间对磋商文件的澄清或者修改部分进行研究，采购人将依法决定是否顺延投标截止时间。
三   响应文件的编制
[bookmark: _Toc7786][bookmark: _Toc516367021][bookmark: _Toc520356151][bookmark: _Toc3553][bookmark: _Toc515647767][bookmark: _Toc30570]8.投标范围及响应文件中标准和计量单位的使用
[bookmark: _Ref467306676][bookmark: _Toc516367022][bookmark: _Ref467306195][bookmark: _Toc520356152][bookmark: _Toc28307][bookmark: _Toc515647768][bookmark: _Toc10364][bookmark: _Toc18692][bookmark: _Toc520356153][bookmark: _Toc10379][bookmark: _Toc4601][bookmark: _Toc516367023][bookmark: _Toc13143][bookmark: _Toc515647769]8.1	项目有分包的，投标人可对磋商文件其中某一个或几个分包进行投标，除非在投标人须知资料表中另有规定。
8.2    投标人应当对所投分包磋商文件中“服务需求一览表及项目要求”所列的所有内容进行投标，如仅响应分包中的部分内容，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8.3    无论磋商文件第5章服务需求一览表及项目要求中是否要求，投标人所投要求均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8.4    除磋商文件中有特殊要求外，响应文件中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9.响应文件构成
9.1    投标人应完整地按磋商文件提供的响应文件格式及要求编写响应文件， 响应文件应包括“ 开标一览表及资格证明文件” 和“ 商务及技术文件” 两部分。
[bookmark: bookmark14]9.2    上述文件应按照磋商文件规定的格式填写、签署和盖章。若投标人未依照要求制作响应文件的，则视为不响应磋商文件编制响应文件的要求，为无效投标。
10.证明投标标的的合格性和符合磋商文件规定的技术文件
[bookmark: _Toc520356155][bookmark: _Toc2248][bookmark: _Toc515647770][bookmark: _Toc19624][bookmark: _Toc23231]10.1	投标人应提交证明文件，证明其投标内容符合磋商文件规定。该证明文件是响应文件的一部分。
[bookmark: _Ref467306244]10.2	上款所述的证明文件，可以是文字资料、图纸和数据，它包括：
10.2.1 货物主要技术指标和性能的详细说明；
10.2.2 货物从买方开始使用至磋商文件规定的保质期内正常、连续地使用所必须的备件和专用工具清单，包括备件和专用工具的货源及现行价格；
10.2.3 对照磋商文件技术规格，逐条说明所提供服务及伴随的工程和服务已对磋商文件的技术规格做出了实质性的响应，或申明与技术规格条文的偏差和例外。
10.3	投标人应注意采购人在技术规格中指出的工艺、材料和设备的参照品牌型号或分类号仅起说明作用，并没有任何限制性。投标人在投标中可以选用替代牌号或分类号，但这些替代要实质上相当于技术规格的要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承诺不以上述参照品牌型号或分类号作为评标时判定其投标是否有效的标准。
11.投标报价
[bookmark: _Toc520356156][bookmark: _Ref467306513][bookmark: _Toc515647771][bookmark: _Toc11514][bookmark: _Toc22212][bookmark: _Toc17788]11.1   所有投标均以人民币报价。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的规定，为保证公平竞争，如有货物主体部分的赠与行为，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1.2   投标人应在投标分项报价表上标明分项服务的价格（如适用）和总价，并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
11.3   采购人不接受具有附加条件的报价。
11.4   投标人所报的各分项投标报价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变更。任何包含价格调整要求的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1.5   竞争性磋商采用两次报价的方式。
二次报价为最终报价，磋商小组所有成员集中与单一投标人分别或对本项目存在的共性问题共同进行磋商，并给予所有参加磋商的投标人平等的磋商机会， 磋商小组要求所有实质性响应的投标人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最后报价是投标人响应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经磋商确定最终采购需求和提交最后报价的投标人后，由磋商小组采用综合评分法对提交最后报价的投标人的响应文件和最后报价进行综合评分。磋商小组应当从服务质量和合同履约能力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的投标人中，按照综合评分由低到高的顺序提出成交候选人，并编写评审报告，将结果通知所有参加磋商的未成交的投标人；
12.投标保证金
[bookmark: _Ref467306302][bookmark: _Toc520356157][bookmark: _Toc32569][bookmark: _Toc22901][bookmark: _Toc515647772][bookmark: _Toc23590]12.1	投标人应提交投标人须知资料表中规定的投标保证金，并作为其投标的一部分。
12.2	投标人存在下列情形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
（1）在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投标的；
（2）成交后不按本须知第30条的规定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
（3）成交后不按本须知第31条的规定提交履约保证金的；
（4）成交后不按本须知第32条的规定缴纳招标服务费的；
（5）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bookmark: _Ref467306336]12.3	政府采购信用担保试点范围内的项目，接受符合财政部门规定的政府采购投标担保函。
12.4	投标人未按本须知第12.1和12.3条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2.4.1 采用电汇形式的，一般可以实时入账。
12.4.2 采用支票形式的，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支票入账时间，以确保投标保证金能按时进入指定账户。根据银行信息交换和付款时间，支票从递交至实际入账一般需要4—5个工作日。如投标人未及时提交支票或支票不符合银行委托收款要求（如污损、折叠、胶装等），导致投标保证金不能按时进入指定账户的，将按照磋商文件的第22.2条相关规定处理。
12.5   联合体投标的，可以由联合体中的一方或者共同提交投标保证金。以一方名义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对联合体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12.6	投标保证金的退还
12.6.1 成交投标人应在与采购人签订合同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及时联系保证金收受机构办理投标保证金无息退还手续。
12.6.2 未中标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将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暨成交结果公告公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投标人应及时联系保证金收受机构办理退还投标保证金手续。
12.6.3 政府采购投标担保函不予退回。
12.7   因投标人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退还的，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不承担相应责任。
13.投标有效期
[bookmark: _Toc520356158][bookmark: _Toc17609][bookmark: _Toc17074][bookmark: _Toc493][bookmark: _Toc515647773][bookmark: _Toc11179][bookmark: _Toc216582808][bookmark: _Toc515647774][bookmark: _Toc25925][bookmark: _Toc520356159][bookmark: _Toc16865]13.1	投标应在投标人须知资料表中规定时间内保持有效。投标有效期不满足要求的投标，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3.2	为保证有充分时间签订合同，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原投标有效期截止之前，要求投标人延长响应文件的有效期。接受该要求的投标人将不会被要求和允许修正其投标，且本须知中有关投标保证金的要求须在延长的有效期内继续有效。投标人可以拒绝延长投标有效期的要求，其投标保证金将及时无息退还。上述要求和答复都应以书面形式提交。
14.响应文件的签署及规定
14.1	投标人应按投标人须知资料表中的规定，准备和递交（加密上传）电子响应文件。
14.2   所有响应文件应按照磋商文件规定的格式填写、签署和盖章。
14.3	响应文件因字迹潦草、表达不清或未按照磋商文件规定的格式填写、签署和盖章所引起的后果由投标人负责。
四   响应文件的递交
[bookmark: _Toc21645][bookmark: _Toc26195][bookmark: _Toc515647775][bookmark: _Toc520356160][bookmark: _Toc32337][bookmark: _Toc12751][bookmark: _Toc515647776][bookmark: _Toc9840][bookmark: _Toc24017][bookmark: _Toc520356161]15.响应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15.1   投标人应完整地按磋商文件提供的响应文件格式及要求编写响应文件， 响应文件应包括“开标一览表及资格证明文件”和“商务及技术文件”两部分，投标人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在系统上递交电子投标文件（两部分合并生成，需带有投标文件格式要求的封皮）。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是经过CA证书加密后上传提交的，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无法在投标截止时间（即开标时间）之前查看或篡改，不存在泄密风险。
16.投标截止
[bookmark: _Toc24275][bookmark: _Toc17389][bookmark: _Toc18537][bookmark: _Toc520356162][bookmark: _Toc3653][bookmark: _Toc29943][bookmark: _Toc515647777]16.1	投标人应在磋商文件中规定的截止时间前，将电子投标文件上传至政采云平台。解密时间30分钟，逾期未解密的视为投标无效。
16.2	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有权按本须知的规定，延迟投标截止时间。在此情况下，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和投标人受投标截止时间制约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均应延长至新的截止时间。
[bookmark: _Toc518923081][bookmark: _Toc16710]17.响应文件的接收、修改、撤回与解密
[bookmark: _Toc12436][bookmark: _Toc20246][bookmark: _Toc28398][bookmark: _Toc216582809][bookmark: _Toc515647778][bookmark: _Toc520356163]17.1	在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投标人须将“ 开标一览表及资格证明文件” 和“ 商务及技术文件” 两部分合并生成上传至政采云平台。时间以政采云平台项目采购系统服务器从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取得的北京时间为准，投标截止时间结束后，系统将不允许投标人上传响应文件，已上传响应文件但未完成传输的文件系统将拒绝接收。
17.2	代理机构对因不可抗力事件造成的响应文件的损坏、丢失的，不承担责任。
17.3   出现下述情形之一，属于未成功提交响应文件，按无效投标处理： 
（1）至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响应文件未完整上传的。 
（2）响应文件未按投标格式中注明需签字盖章的要求进行签名（含电子签名）和加盖电子印章，或签名（含电子签名）或电子印章不完整的。 
（3）响应文件损坏或格式不正确的。 
17.4	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投标人可以修改或撤回未解密的电子响应文件，并于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将修改后重新生成的电子响应文件上传至政采云平台项目采购系统，到达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后，将不允许修改或撤回。
17.5	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投标人不得补充、修改和更换响应文件。
17.6   到达开标时间后，投标人需使用上传响应文件的同一数字证书解密，投标人须在采购代理机构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响应文件解密，投标人因非系统原因导致的逾期未解密响应文件，将作无效投标处理。
五   开标及评标
[bookmark: _Toc515647779][bookmark: _Toc520356164][bookmark: _Toc25345][bookmark: _Toc7186][bookmark: _Toc17257]18.开标
[bookmark: _Toc520356165][bookmark: _Toc515647780][bookmark: _Toc31290][bookmark: _Toc19296][bookmark: _Toc21372]18.1	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将按投标人须知资料表中规定的开标时间和地点组织开标。  
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得开标。
18.2   投标人应当按照本磋商文件载明的时间和模式等要求参加开标。开标时，投标人应当使用上传本项目（采购包）电子响应文件时加密所用数字证书在开始解密后按照代理机构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电子响应文件的解密，如遇不可抗力等其他特殊情况，采购代理机构可视情况延长解密时间。投标人未携带数字证书或其他非系统原因导致的在规定时间内未解密响应文件，将作无效投标处理。（采用不见面电子开标，各投标人在参加开标以前须自行对使用电脑的网络环境、驱动安装、客户端安装以及数字证书的有效性等进行检测，确保可以正常使用）。
18.3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对开标过程进行记录，由参加开标的各投标人代表和相关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并存档备查。
18.4   投标人代表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有疑义，以及认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相关工作人员有需要回避的情形的，应当场提出询问或者回避申请。
19.资格审查及组建评标委员会
[bookmark: _Toc520356166][bookmark: _Toc515647781][bookmark: _Toc26332][bookmark: _Toc28479][bookmark: _Toc19949]19.1   采购代理机构将在开标后查询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的信用记录。投标人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9.2   不良信用记录指：投标人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严重失信、经营异常名录；被“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处罚期限尚未届满的）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中的，以及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行政处罚记录。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的，联合体任何成员存在以上不良信用记录的，联合体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9.2.1 查询及记录方式：采购代理机构经办人将查询网页打印并存档备查。投标人不良信用记录以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查询结果为准。在本磋商文件规定的查询时间之后，网站信息发生的任何变更均不再作为评标依据。
投标人自行提供的与网站信息不一致的其他证明材料亦不作为资格审查依据。
19.3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本项目本级和上级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工作。本项目评标委员会由3人组成（采购人代表1人，政采云专家库随机抽取专家2人）。
20.响应文件符合性审查与澄清
[bookmark: _Toc520356167][bookmark: _Hlt522424701]20.1   符合性审查是指依据磋商文件的规定，从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和完整性对磋商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对磋商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做出响应。
20.2   响应文件的澄清
20.2.1 在评标期间，评标委员会将以书面方式要求投标人对其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以及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检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履约的情况做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应在评标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内以书面方式进行，并不得超出响应文件范围或者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20.2.2 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将作为响应文件的一部分。
20.3   响应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一）响应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响应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报价表）为准；
（二）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三）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四）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按照第20.2条的规定经投标人确认后产生约束力，投标人不确认的，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对不同文字文本响应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bookmark: _Toc6364][bookmark: _Toc18529][bookmark: _Toc515647782][bookmark: _Toc9469]21.投标偏离
       评标委员会可以接受响应文件中不构成实质性偏离的不正规或不一致。
[bookmark: _Toc515647783][bookmark: _Toc23936][bookmark: _Toc6092][bookmark: _Toc4950]22.投标无效
[bookmark: _Toc13652][bookmark: _Toc515647784][bookmark: _Toc22941][bookmark: _Toc8521]22.1   在比较与评价之前，根据本须知的规定，评标委员会要审查每份响应文件是否实质上响应了磋商文件的要求。实质上响应的投标应该是与磋商文件要求的全部条款、条件和规格相符，没有重大偏离的投标。对关键条款的偏离，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投标人不得通过修正或撤销不符合要求的偏离，从而使其投标成为实质上响应的投标。
评标委员会决定投标的响应性只根据磋商文件要求、响应文件内容及财政主管部门指定相关信息发布媒体。
22.2   如发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以下情形应当在磋商文件中规定，并以醒目的方式标明）
（1）未按照磋商文件规定的形式和金额提交投标保证金的；
（2）未按照磋商文件规定要求签署、盖章的；
（3）未满足磋商文件中技术条款的实质性要求；
（4）与其他投标人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
（5）属于磋商文件规定的其他响应无效情形；
（6）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检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履约的，且投标人未按照规定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
（7）响应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8）不符合法规和磋商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23.比较与评价
[bookmark: _Toc520356168][bookmark: _Toc20227][bookmark: _Toc9378][bookmark: _Toc31728][bookmark: _Toc515647785]23.1   经符合性审查合格的响应文件，评标委员会将根据磋商文件确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其技术部分和商务部分作进一步的比较和评价。
23.2   评标严格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和条件进行。根据实际情况，在投标人须知资料表中规定采用下列（2）评标方法，详细评标标准见磋商文件第六章。
（1）  最低评标价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成交候选人的评标方法。
（2）  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
23.3   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4.废标
24.1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将导致项目废标： 
（1）符合专业条件的投标人或者对磋商文件做实质性响应的投标人不足三家；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投标人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bookmark: _Toc31289][bookmark: _Toc24972][bookmark: _Toc515647786][bookmark: _Toc11175][bookmark: _Toc520356169]25.保密原则
[bookmark: _Toc12143][bookmark: _Toc23904][bookmark: _Toc2153][bookmark: _Toc515647787][bookmark: _Toc216582810]25.1	评标将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25.2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应当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不得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和评审中获悉的商业秘密。

六   确定中标
[bookmark: _Toc23762][bookmark: _Toc23617][bookmark: _Toc28066][bookmark: _Ref467307010][bookmark: _Toc515647788][bookmark: _Toc520356170]26.中标候选人的确定原则及标准
[bookmark: _Toc520356171][bookmark: _Toc23951][bookmark: _Toc9653][bookmark: _Toc19950][bookmark: _Toc515647789]26.1   除第28条规定外，对实质上响应磋商文件的投标人按下列方法进行排序，确定投标候选人：
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审后得分最高的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磋商文件中评标办法规定的方式确定一个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
综合评分法，是指响应文件满足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
27.确定中标候选人和中标人
[bookmark: _Toc520356173][bookmark: _Ref467306874][bookmark: _Toc8389][bookmark: _Toc13782][bookmark: _Toc515647790][bookmark: _Toc28562]27.1   评标委员会将根据评标标准，按投标人须知资料表中规定数量推荐中标候选人。
28.采购任务取消
[bookmark: _Toc520356174][bookmark: _Toc31099][bookmark: _Toc31142][bookmark: _Toc515647791][bookmark: _Toc30170]28.1   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时，采购人有权拒绝任何投标人中标，且对受影响的投标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29.成交通知书和结果通知书
29.1   在投标有效期内，成交投标人确定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发布中标公告，同时以书面形式向成交投标人发出成交通知书。
29.2   成交通知书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29.3   结果通知书和成交通知书同时发出。结果通知书中将告知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未通过的原因；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还将告知未中标人本人的评审得分和排序。
[bookmark: _Toc790][bookmark: _Ref467306978][bookmark: _Ref467307204][bookmark: _Ref467307062][bookmark: _Toc14795][bookmark: _Toc520356175][bookmark: _Toc515647792][bookmark: _Toc7779][bookmark: _Ref467306377]30.签订合同
[bookmark: _Ref467306425][bookmark: _Ref467307090][bookmark: _Toc520356176][bookmark: _Toc515647793][bookmark: _Toc22555][bookmark: _Toc7188][bookmark: _Toc14080]30.1   中标人应当自发出成交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30.2   磋商文件、中标人的响应文件及其澄清文件等，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30.3   中标人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确定下一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也可以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30.4   当出现法规规定的中标无效或中标结果无效情形时，采购人可与排名下一位的中标候选人另行签订合同，或依法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31.履约保证金
[bookmark: _Toc515647794][bookmark: _Toc3090][bookmark: _Toc29408][bookmark: _Toc31936]31.1   成交投标人应按照投标人须知资料表规定向采购人缴纳履约保证金。
31.2   政府采购利用担保试点范围内的项目，除31.1规定的情形外，成交投标人也可以按照财政部门的规定，向采购人提供合格的履约担保函。
31.3   如果成交投标人没有按照上述履约保证金的规定执行，将视为放弃中标资格，成交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将不予退还。在此情况下，采购人可确定下一候选人为成交投标人，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32.中标服务费
[bookmark: _Toc6923][bookmark: _Toc515647795][bookmark: _Toc7049][bookmark: _Toc13588]32.1   按照相关协议计取，代理费由成交供应商支付。
33.政府采购信用担保
[bookmark: _Toc23999][bookmark: _Toc27198][bookmark: _Toc2133][bookmark: _Toc515647796]33.1   本项目是否属于信用担保试点范围见投标人须知资料表。
33.2   如属于政府采购信用担保试点范围内，中小型企业投标人可以自由按照财政部门的规定，采用投标担保、履约担保和融资担保。
33.2.1 投标人递交的投标担保函和履约担保函应符合本磋商文件的规定。
33.2.2 合格的政府采购专业信用担保机构名单见投标人须知资料表。
34.廉洁自律规定
[bookmark: _Toc25480][bookmark: _Toc515647797][bookmark: _Toc10437][bookmark: _Toc11586]34.1   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不得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政府采购代理业务，不得与采购人、投标人恶意串通操纵政府采购活动。
34.2   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不得接受采购人或者投标人组织的宴请、旅游、娱乐，不得收受礼品、现金、有价证券等，不得向采购人或者投标人报销应当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34.3   为强化采购代理机构内部监督机制，投标人可按投标人须知资料表中的监督电话和邮箱，反映采购代理机构的廉洁自律等问题。
35.人员回避
[bookmark: _Toc11115][bookmark: _Toc1148][bookmark: _Toc10700][bookmark: _Toc515647798]35.1   投标人认为采购人员及其相关人员有法律法规所列与其他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书面提出回避申请，并说明理由。
36.质疑与接收
36.1   投标人认为磋商文件、招标过程和中标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向采购人或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36.2   投标人对本项目质疑，必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提供的质疑材料必须具备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质疑函应当包含具体的质疑事项及事实依据，不得进行虚假及恶意质疑，如所提供的质疑材料出现恶意诋毁或与事实不符等现象，我公司将该企业的行为上报相应主管部门。
36.3   投诉的事项应当包含投诉的请求和法律依据，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所质疑事项的范围。投诉人有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的行为之一的，属于虚假、恶意投诉，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禁止其1至3年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存在明显疑问，投诉人无法证明其取得方式合法的，视为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
36.4   质疑投标人应按照财政部制定的《政府采购质疑函范本》格式（可从财政部官方网站下载）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要求，在法定质疑期内以书面形式提出质疑，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应一次性提出。超出法定质疑期的、重复提出的、分次提出的或内容、形式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质疑投标人将依法承担不利后果。
36.5   采购代理机构质疑函接收部门新疆众本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招投标办公室、联系电话15003089965、通讯地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喀大道川渝大厦1005室、邮箱：2318161425@qq.com。
36.6   投标人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方提出质疑。投标人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是指：
（一）对可以质疑的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为收到采购文件之日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二）对采购过程提出质疑的，为各采购程序环节结束之日；
（三）对中标结果提出质疑的，为中标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36.7   投标人有权提出一次质疑，不能多次提出。
36.8   对可以质疑的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质疑人为参与本项目的报价方或潜在报价方。可质疑的文件为采购公告以及采购文件（包括属于其组成部分的澄清、修改、补充文件和评审标准、合同文本等）。
36.9   对采购过程和中标结果提出质疑的，质疑人为直接参与本项目的报价方。采购过程，即从采购项目信息公告发布起到中标结果公告止，包括采购文件的发出、提交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开启、评审等各个采购程序环节。
36.10  提出质疑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质疑主体应当符合有关规定；
（二）在质疑法定期限内提出；
（三）属于可以提出质疑的政府采购事项受理范围和本项目采购人的管辖权范围；
（四）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36.11  提出质疑应当具有明确的请求和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明确的请求，即质疑人在质疑函中提出的，要求采购方对其予以支持的主张。必要的证明材料，即能够证明质疑人的质疑请求成立的必要材料，包括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36.12  质疑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应当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质疑事项的关联性和证明力，否则不能作为认定该质疑事项成立的依据。
36.13  质疑人提出质疑时应当提交质疑函。质疑函包括下列内容：
（一）提出质疑的质疑人的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等；
（二）质疑项目的名称、编号；
（三）质疑事项；
（四）事实依据和证明材料；
（五）法律依据；
（六）提出质疑的日期。
质疑函采用实名制。质疑人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并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质疑人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并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36.14  质疑人可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代理的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
36.15  质疑的审查和受理
采购方在收到质疑函后应当及时审查是否符合质疑受理条件，对符合质疑受理条件的，及时予以受理。
36.16  对不符合质疑受理条件的，分别按照下列不同情形予以处理：
（一）质疑函内容不符合规定的，告知质疑人进行修改并重新质疑。修改后质疑事项仍不具体、不明确或者最终递交质疑函的时间超过质疑法定期限的，不予受理；
（二）质疑主体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告知质疑人不予受理；
（三）超过质疑法定期限提出质疑的，告知质疑人不予受理；
（四）对不属于可以提出质疑的政府采购事项提出质疑的，告知质疑人不予受理；
（五）质疑不属于本项目采购方管辖的，告知质疑人向有管辖权的采购人提出质疑；
（六）质疑不符合其他条件的，告知质疑人不予受理。
36.17  质疑的处理和答复
36.18  采购方受理质疑后，将及时把质疑函发送给被质疑人，并要求其在一定限期内提交书面答复，同时提供有关证据、依据和相关材料。
36.19  对于质疑事项中涉及的问题较多、情况比较复杂的，为了全面查清事实、取得充分的证据，采购方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取证或者组织质证。
36.20  对评审过程、中标结果提出质疑的，采购方可以组织原磋商小组协助答复质疑。
36.21  质疑处理过程中，质疑人书面申请撤回质疑的，将终止质疑处理程序。
36.22  质疑人拒绝配合采购方依法对质疑进行调查处理的，采购方将按质疑人自动撤回质疑处理；被质疑人拒绝配合采购方依法对质疑进行调查处理的，采购方将视同其认可质疑事项。
36.23  质疑人拒绝配合采购方依法对质疑进行调查处理的，采购方将按质疑人自动撤回质疑处理；被质疑人拒绝配合采购方依法对质疑进行调查处理的，采购方将视同其认可质疑事项。
36.24  采购方将在正式受理质疑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36.25  质疑答复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质疑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收到质疑函的日期、质疑项目名称及编号；
（三）质疑事项、质疑答复的具体内容、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四）告知质疑投标人依法投诉的权利；
（五）质疑答复人名称；
（六）答复质疑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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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函范本
一、质疑投标人基本信息
质疑投标人：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                                          
地址：                         邮编：                                                
二、质疑项目基本情况
质疑项目的名称：                                      
质疑项目的编号：               包号：                 
采购人名称：                                         
采购文件获取日期：                                           
三、质疑事项具体内容
质疑事项1：                                         
事实依据：                                          
                                                       
法律依据：                                          
                                                     
质疑事项2
……
四、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
请求：                                               
签字（签章）：                   公章：                      
日期：    

质疑函制作说明：
1.投标人提出质疑时，应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2.质疑投标人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的，质疑函应按要求列明“授权代表”的有关内容，并在附件中提交由质疑投标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
3.质疑投标人若对项目的某一分包进行质疑，质疑函中应列明具体分包号。
4.质疑函的质疑事项应具体、明确，并有必要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5.质疑函的质疑请求应与质疑事项相关。
6.质疑投标人为自然人的，质疑函应由本人签字；质疑投标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质疑函应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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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标一览表；
2.单位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4.依法缴纳近六个月中任意连续三个月的社保凭证；依法缴纳近六个月任意连续三个月的税收良好记录证明（零申报需加盖税务机关章、无拖欠税收证明需加盖税务机关章、完税证明为非社保缴纳明细）；
5.2024年度或2025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财务审计报告；（2026年新成立的公司须提供近三个月任意一个月的银行资信证明）； 
6.未在“信用中国”网站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尚在处罚期内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的企业，附网站截图或报告；
7.投标单位（投标人）提供针对本次项目《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8.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9.投标保证金缴纳凭证或投标担保函；
10.投标人须具有有效期内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检验检测范围需包含食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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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投标报价
	投标保证金
	服务期
	项目地点
	备注

	
	
	
	
	
	




投标人名称（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注：1、此表应按投标人须知的规定装订密封。
2.此表中，每包的投标总价应和投标分项报价表的总价相一致。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六十条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2.单位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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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一）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同志，现任我单位          （职务）为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单位：                      签发日期：
法定代表人：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号码：              经济性质：
说明：
1.法定代表人为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主要行政负责人。
  2.内容必须填写真实、清楚、涂改无效，不得转让。
3.将此证明书原件提交采购代理机构作为谈判响应文件附件。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反面












投标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   期：                        

注：1. 投标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供身份证明的复印件。
        2.联合体投标应提供联合体各方满足以上要求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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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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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国家或地区的名称）的（投标人）的（法人代表姓名、职务）代表我单位授权（单位名称）的（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为我单位的合法代理人，就（项目名称）的投标，以我单位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反面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反面



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投 标 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签/章）：                        
身份证号码：                                                             
详细通讯地址：                                                                 
邮 政 编 码 ：                               
日       期 ：                               





4.依法缴纳近六个月中任意连续三个月的社保凭证；依法缴纳近六个月任意连续三个月的税收良好记录证明（零申报需加盖税务机关章、无拖欠税收证明需加盖税务机关章、完税证明为非社保缴纳明细）；

注：1.按照投标人须知资料表中的规定提供复印件。
      2.复印件上应加盖本单位公章。
      3.如果是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上述证明。








5.2024年度或2025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财务审计报告；（2026年新成立的公司须提供近三个月任意一个月的银行资信证明）；
注：1、如提供本单位2024年度或2025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2026年新成立的公司须提供近三个月任意一个月的银行资信证明复印件），须加盖本单位公章。
2.如提供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银行证明文件可提供原件，也可提供银行开具证明文件的复印件。若提供的是复印件，招标采购单位保留审核原件的权利。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应能说明该投标人与银行之间业务往来正常，企业信誉良好等。
3.如果是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上述证明。
4.如采用合格的投标担保函的，可提供投标担保函复印件替代。







6.未在“信用中国”网站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尚在处罚期内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的企业，附网站截图或报告；




7.投标单位提供针对本次项目《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我公司承诺在                      招标活动中，不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及中介机构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各种形式的商业贿赂（包括送礼金礼品、有价证券、购物券、回扣、佣金、咨询费、劳务费、赞助费、宣传费、支付旅游费用、报销各种消费凭证、宴请、娱乐等），如有上述行为，我公司及项目参与人员愿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罚。 
公司法人代表（签/章）：
法人授权代表（签/章）：
项目经办人（签/章）：


8.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注：1.投标人应按照相关法规规定如实作出说明。
2.按照磋商文件的规定加盖本单位章（自然人投标的无需盖章，需要签字）。
      3.如果是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上述证明。










9、 投标保证金缴纳凭证或投标担保函



10、 投标人须具有有效期内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检验检测范围需包含食品类。


11、 

第2部分 [bookmark: _Toc30317][bookmark: _Toc515647816][bookmark: _Toc11180][bookmark: _Toc22967] 商务及技术文件
1.磋商书
2.磋商分项报价表
3.服务说明一览表
4.商务条款偏离表
5.投标人企业（单位）类型声明函
5-1、中小企业声明函
6.供应商关联单位的说明
7.供应商可提供有利于磋商的其他证明材料
8.二轮报价表（此表用于磋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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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磋商书
致：采购代理机构
根据贵方（项目名称）项目的投标邀请（招标编号），签字代表（姓名、职务）经正式授权并代表投标人（名称、地址），并以         形式出具的金额为人民币　　　　元的磋商保证金。
据此，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附投标价格表中规定的应提供服务的投标总价详见开标一览表，价格为　　      （用文字和数字表示）。
（2）本磋商有效期为自磋商截止之日起          个日历日。
（3）联合体中的大中型企业和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与联合体中的小型、微型企业之间     （存在、不存在）投资关系（如果是联合体的话）。
（4）已详细审查全部磋商文件，包括所有补充通知（如果有的话），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误解和质疑的权力。
（5）在规定的磋商开启时间后，遵守磋商文件中有关保证金的规定。
（6）我方不是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要求的供应商，我方不是采购代理机构的附属机构。
（7）在领取成交通知书的同时按磋商文件规定的形式，向贵方一次性支付成交服务费。
（8）按照贵方可能要求，提供与其磋商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磋商或收到的任何磋商。
（9）按照磋商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与本磋商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信函请寄：
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函件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章）　　　　　　 
供应商名称（全称）　　　　　　 
供应商开户银行（全称）　　　　　　 
供应商银行账号　　　　　　　　 　　
供应商（公章）　　　　　　       
[bookmark: _Toc1881][bookmark: _Toc12874][bookmark: _Toc23321][bookmark: _Toc9110][bookmark: _Toc16705][bookmark: _Toc18221][bookmark: _Toc20897][bookmark: _Toc29155][bookmark: _Toc216582815][bookmark: _Toc22674][bookmark: _Toc23248][bookmark: _Toc515647818]日期　　　　　　













2.磋商分项报价表


项目名称：                              包号：
招标编号：                    　
报价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服务内容
	数量
	单位
	单价
	总价
	备注

	1.
	
	
	
	
	
	
	

	2.
	
	
	
	
	
	
	

	3.
	
	
	
	
	
	
	

	4.
	
	
	
	
	
	
	

	5.
	
	
	
	
	
	
	

	总价：
	




投标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章）：     	   

注：1.如果供应商认为需要，每种服务填写一份该表。
2.如果按单价计算的结果与总价不一致，以单价为准修正总价。
[bookmark: _Toc14037][bookmark: _Toc18267][bookmark: _Toc22104][bookmark: _Toc22216][bookmark: _Toc9921][bookmark: _Toc216582816][bookmark: _Toc24292][bookmark: _Toc22132][bookmark: _Toc12151][bookmark: _Toc515647819][bookmark: _Toc6343][bookmark: _Toc25251]   3.如果磋商开启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磋商文件中明细表内容不一致的，以磋商开启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为准。











3.服务说明一览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包号：                      
	序号
	检验项目内容
	投标响应
	差异描述
	偏离情况
	备注

	
	
	
	
	
	

	
	
	
	
	
	

	
	
	
	
	
	

	
	
	
	
	
	

	
	
	
	
	
	

	
	
	
	
	
	

	
	
	
	
	
	

	
	
	
	
	
	



注：凡响应文件中服务条款（包括项目服务期、内容）与磋商文件有偏差的，均应在此表中列出（内容较多的可以标注见投标文件第几页，偏差包括正偏差和负偏差），未在此表中列出的视同完全满足磋商文件要求。


投标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章）：     	   



1

[bookmark: _Toc338][bookmark: _Toc9012][bookmark: _Toc28959][bookmark: _Toc22563][bookmark: _Toc1130][bookmark: _Toc24864][bookmark: _Toc515647820][bookmark: _Toc1232][bookmark: _Toc4880][bookmark: _Toc32689][bookmark: _Toc216582817][bookmark: _Toc30176][bookmark: _Toc3484][bookmark: _Toc515647821][bookmark: _Toc13810][bookmark: _Toc3332][bookmark: _Toc24350][bookmark: _Toc23][bookmark: _Toc3060][bookmark: _Toc216582818][bookmark: _Toc15724][bookmark: _Toc1980][bookmark: _Toc4467]4.商务条款偏离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包号：
	序号
	磋商文件条款号
	磋商文件的商务条款
	磋商文件的商务条款
	说明

	
	
	
	
	

	
	
	
	
	

	
	
	
	
	

	
	
	
	
	

	
	
	
	
	

	
	
	
	
	

	
	
	
	
	

	
	
	
	
	

	
	
	
	
	

	
	
	
	
	

	
	
	
	
	

	
	
	
	
	

	
	
	
	
	

	
	
	
	
	




注：凡投标文件中商务条款与磋商招标文件有偏差的，均应在此表中列出（内容较多的可以标注见投标文件第几页，偏差包括正偏差和负偏差），未在此表中列出的视同完全满足磋商文件要求。



投标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章）：     	   





[bookmark: _Toc6055][bookmark: _Toc10725][bookmark: _Toc15566][bookmark: _Toc515647823][bookmark: _Toc10444][bookmark: _Toc22578][bookmark: _Toc388][bookmark: _Toc21312][bookmark: _Toc29837][bookmark: _Toc6526][bookmark: _Toc32368]5.投标人企业（单位）类型声明函

本企业（单位）郑重声明下列事项（按照实际情况勾选或填空）：
1.□本企业（单位）为直接投标人，提供本企业（单位）服务。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的划分标准，本企业为______（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企业。
（2）本企业        （请填写：是、不是）监狱企业。后附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3）根据《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本单位        （请填写：是、不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2.□本企业（单位）为联合体一方，提供本企业（单位）服务，由本企业（单位）提供服务。本企业（单位）提供协议合同金额占到共同投标协议合同总金额的比例为       。
　　本企业（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名称（盖单位章）：             
　日　                期：             



5-1、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     （单位名称）的    （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标的名称），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标的名称），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 期：





本项目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
注：潜在投标企业属于中小微企业的，请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投标人企业（单位）类型声明函”，如果未提供或提供虚假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投标企业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不利后果。
附：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渔
	营业收入（Y）
	万元
	500≤Y＜20000
	50≤Y＜500
	Y＜50

	工业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6000≤Y＜80000
	300≤Y＜6000
	Y＜300

	
	资产总额（Z）
	万元
	5000≤Z＜80000
	300≤Z＜5000
	Z＜300

	批发业
	从业人员（X）
	人
	20≤X＜200
	5≤X＜20
	X＜5

	
	营业收入（Y）
	万元
	5000≤Y＜40000
	1000≤Y＜5000
	Y＜1000

	零售业
	从业人员（X）
	人
	50≤X＜300
	10≤X＜5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500≤Y＜20000
	100≤Y＜500
	Y＜100

	交通运输业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3000≤Y＜30000
	200≤Y＜300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200
	20≤X＜1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30000
	100≤Y＜1000
	Y＜100

	邮政业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2000≤Y＜30000
	100≤Y＜2000
	Y＜100

	住宿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餐饮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信息传输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20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100000
	100≤Y＜1000
	Y＜10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10000
	50≤Y＜1000
	Y＜50

	房地产开发经营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200000
	100≤X＜1000
	X＜100

	
	资产总额（Z）
	万元
	5000≤Z＜10000
	2000≤Y＜5000
	Y＜2000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资产总额（Z）
	万元
	8000≤Z＜120000
	100≤Z＜8000
	Y＜1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需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bookmark: _Toc3587][bookmark: _Toc18365][bookmark: _Toc4574][bookmark: _Toc515647827][bookmark: _Toc28516][bookmark: _Toc30795][bookmark: _Toc17196][bookmark: _Toc6452][bookmark: _Toc6531][bookmark: _Toc30054][bookmark: _Toc28099]6.供应商关联单位的说明

说明：供应商应当如实披露与本单位存在下列关联关系的单位名称：
（1） 与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的其他单位；
（2） 与供应商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单位。







































[bookmark: _Toc19048]7.项目团队成员情况表
	序号
	姓名
	职称
	证书号
	专业
	职责分工

	1
	
	
	
	
	

	2
	
	
	
	
	

	3
	
	
	
	
	

	4
	
	
	
	
	

	5
	
	
	
	
	

	6
	
	
	
	
	

	7
	
	
	
	
	

	8
	
	
	
	
	

	9
	
	
	
	
	




附：人员证书、社保证明等材料
 
注：后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社保、职称等）。 

投标人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人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0836]8.样品运输及冷藏设备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注：需提供采样车辆和冷藏设备的图片证明材料，冷库建设或租赁合同。 


供应商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1751]9.有利于投标的其他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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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文件格式范本
	



***** *** *** *** ***   项目

编号*****************

响应文件



投标单位：（公章）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联系人：
电话：
地址：








二轮磋商函  （此表用于磋商环节）
	第二轮磋商

	供应商名称：

	最终报价：

	承诺：（根据专家提出要求做出对应承诺）

	承诺人：                                           年   月   日





注：此表只用于磋商现场，请各供应商根据以上内容提前考虑，在二轮报价时上传至政采云平台。










第3章 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政采云平台（https://login.zcygov.cn/user-login/#/login）获取磋商文件，并于2026年6月4日11:00（北京时间）前递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XJZBKSS（CS）2026-01
项目名称：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项目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bookmark: _GoBack]预算金额（元）：853600.00  
最高限价（元）：标项一：293600.00，标项二：560000.00 
采购需求：
标项一：
标项名称：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项目－标项1
数量：367批次
预算金额（元）：293600.00
单位：批次
简要规格描述：对喀什市辖区范围内学校、托幼、医院、养老福利等机构食堂餐饮食品，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食品共计367批次进行监督抽检。
备注：
标项二：
标项名称：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项目-标项2
数量：700批次
预算金额（元）：560000.00
单位：批次
简要规格描述：对喀什市辖区范围内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食用农产品（包括畜禽肉及副产品、水产品、蔬菜类、水果、鲜蛋等），“你点我检”涉及的产品及专项抽检产品，共计700批次进行监督抽检。
备注：
合同履约期限：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抽样检验工作，并将抽检数据实时上传至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系统，同时提交所有抽检食品的质量分析报告。
本项目（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有有效期内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检验检测范围需包含食品类。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6年5月22日至2026年6月3日，每天上午00:00至14:00，14:00至23:59（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政采云平台线上
方式：供应商登录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在线申请获取采购文件（进入“项目采购”应用，在获取采购文件菜单中选择项目，申请获取采购文件），或者点击采购公告底部潜在供应商“获取采购文件”，页面跳转后登录，直接获取采购文件。
售价（元）：0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6年6月4日11:00（北京时间）
地点：请登录政采云投标客户端投标
五、响应文件开启
开启时间：2026年6月4日11:00（北京时间）
地点：投标人登录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进入“项目采购－开标评标－右边选择对应项目点击“进入项目”进入开标大厅”。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本项目实行网上投标，采用电子投标文件。
2.各供应商应在开标前确保成为正式注册入库供应商，并完成CA数字证书（符合国密标准）申领。因未注册入库、未办理CA数字证书等原因造成无法投标或投标失败等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如需咨询，请联系新疆-安信CA服务热线18399999326；翔晟CA服务热线025-66085508；新疆CA服务热线4000921999。
3.供应商将政采云电子交易客户端下载、安装完成后，可通过账号密码或CA登录客户端进行投标文件的制作。在使用政采云投标客户端时，建议使用WIN7及以上操作系统。
4.其他事项：各供应商对不见面开评标系统的技术操作咨询，可通过https://edu.zcygov.cn/luban/xinjiang-e-biding自助查询，也可在政采云帮助中心常见问题解答和操作流程讲解视频中自助查询，网址为：https://service.zcygov.cn/，“项目采购”—“操作流程－电子招投标”—“政府采购项目电子交易管理操作指南－供应商”版面获取操作指南，同时对自助查询无法解决的问题可通过政采云在线客服获取服务。 
八、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 址：喀什市解放北路 248 号
联 系人：乌布力塔力甫·夏斯依提
联系方式：15214986662
2. 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新疆众本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喀什地区喀什市深喀大厦川渝大厦1005室
联系人：安瑞霖
联系电话：15003089965
[bookmark: _Toc28359087][bookmark: _Toc28359010]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安瑞霖
电 话：15003089965




















[bookmark: _Toc216582823][bookmark: _Toc507399903][bookmark: _Toc512937850][bookmark: _Toc515647830][bookmark: _Toc31583][bookmark: _Toc10488][bookmark: _Toc20439]第4章 投标人须知资料表
 本表是本招标项目的具体资料，是对投标人须知的具体补充和修改，如有矛盾，应以本资料表为准。
	条款号
	内      容

	1.1
	名 称：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 址：喀什市解放北路 248 号
联 系 人：乌布力塔力甫·夏斯依提
联系方式：15214986662

	1.2
	名称：新疆众本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喀什地区喀什市深喀大厦川渝大厦1005室
联系人：安瑞霖
联系电话：15003089965

	1.3.4
	合格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单位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3.法人投标的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被授权委托人需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
4.2024年度或2025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财务审计报告；（2026年新成立的公司须提供近三个月任意一个月的银行资信证明）；
5.依法缴纳近六个月中任意连续三个月的社保凭证；依法缴纳近六个月任意连续三个月的税收良好记录证明（零申报需加盖税务机关章、无拖欠税收证明需加盖税务机关章、完税证明为非社保缴纳明细）；
6.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严重失信、经营异常，“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名单（处罚期限尚未届满的）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的企业，附网站截图或报告；
7.投标单位（投标人）提供针对本次项目《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8.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9.投标保证金缴纳凭证或投标保函； 
10.投标人须具有有效期内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检验检测范围需包含食品类。

	1.3.5   
	是否允许采购进口产品：否

	1.3.6
	是否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是
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供应商须提供真实《中小企业声明函》，虚假声明将导致中标无效、行政处罚。

	1.4
	是否允许联合体投标：否

	2.2
	预算价853600.00 元；
最高限价293600.00,560000.00；

	12.1
	保证金形式：☑保函  ☑电汇  ☑支票
☑网银 （本项目允许的其他形式） 
保证金是否缴：是
投标保证金金额：标项1：人民币5000元（伍仟元整）
                标项2：人民币10000元（壹万元整）
投标保证金提交截止时间：投标人应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按招标文件规定的金额、形式等，按标项将投标保证金交到保证金收款账户（采用电汇或网上银行支付的，须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到账，必须按要求备注：26年喀什市食品抽检项目标1或标2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银行账号：
开户名称：新疆众本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喀什经济开发区支行
账   号：30476101040010663
（汇款时，请输入开户银行全称，以避免出现汇款不成功）
保证金退还方式：（1）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退还未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自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退还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投标人不需办理任何手续。（2）成交投标人在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后，把合同扫描件发送至邮箱 2318161425@qq.com 后，保证金在当日或次日原账户退回。
备注：保证金退款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7 号）等相关文件执行。

	13.1
	投标有效期：90日历日

	14.1
	本项目实行全流程电子化“不见面”网上开标，请各潜在投标人自行下载学习（新疆政府采购网下载专区）注：投标截止时间前按要求在政采云上传电子版投标文件。

	16.1
	投标截止时间：2026年6月4日11:00（北京时间）

	18.1
	开标时间：2026年6月4日11:0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https://www.zcygov.cn在线投标 

	20.5
	本项目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23.2
	评标方法：综合评分法    　　　　　

	27
	推荐中标候选投标人的数量：3个

	27
	招标人是否委托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否 

	31.1
	履约保证金金额：中标价的5%。
履约保证金形式：转账、电汇、保函
提交履约保证金的时间：与业主自行商定
服务验收合格后无息返还（双方也可以通过协商另行约定其他退还时间和方式及用途）。

	32
	招标代理服务费：参照计价格2002【1980】号文下浮20%计取，由成交供应商支付。
支付形式：对公转账  
支付时间：领取成交通知书时

	特别提示：
	根据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财库〔2026〕2号
（一）采购人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明确，在政府采购评审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 
　　1.投标（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 
　　2.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 
　　3.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 
　　4.评审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二）评审委员会启动异常低价审查后，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30分钟内对投标价格作出解释，并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成本、物料成本、管理费用等。
（三）供应商不能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注：异常低价被认定无效的，供应商自行承担责任。

	适用于本投标人须知的额外增加的变动：







27

[bookmark: _Toc216582825][bookmark: _Toc22779][bookmark: _Toc515647831][bookmark: _Toc9887][bookmark: _Toc218935354][bookmark: _Toc512937852][bookmark: _Toc219175638][bookmark: _Toc507399906][bookmark: _Toc9032]     第5章  服务需求一览表及项目要求
	标项号
	标项名称
	采购内容
	数量
	采购预算
（人民币/元）
	服务期限
	备注

	1
	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项目－标项1
	对喀什市辖区范围内学校、托幼、医院、养老福利等机构食堂餐饮食品，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食品进行监督抽检。技术测试和分析服务
	学校、托幼等机构食堂餐饮食品244批次+医院、养老福利等机构食堂餐饮食品23批次+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食品100批次
	293600.00
	于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抽检任务及数据报送工作。（具体以签约合同为准）
	

	2
	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项目-标项2
	对喀什市辖区范围内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食用农产品（包括畜禽肉及副产品、水产品、蔬菜类、水果、鲜蛋等），“你点我检”涉及的产品及专项抽检产品，进行监督抽检。技术测试和分析服务
	你点我检60批次+食用农产品245批次+专项抽检395批次
	560000.00
	于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抽检任务及数据报送工作。（具体以签约合同为准）
	


备注：
1）投标单位须对本项目以标项为单位的采购标的或服务内容进行整体投标，不得缺漏，任何只对标项内其中一部分采购标的或服务内容进行投标的都被视为无效投标。
[bookmark: _Toc507399907][bookmark: _Toc23331][bookmark: _Toc32647][bookmark: _Toc7971][bookmark: _Toc515647832]一、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为导向，有效预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公众饮食安全，围绕“讲政治、强监管、促发展、保安全”工作总思路，深入开展“食品安全责任落实年”活动，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根据《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6年全系统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喀什地区实际，制定了《2026年喀什地区地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抽检监测明细 
 对喀什市辖区范围内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食用农产品（包括畜禽肉及副产品、水产品、蔬菜类、水果、鲜蛋等），学校、托幼、医院、养老福利等机构食堂餐饮食品，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食品及“你点我检”涉及的产品，共¥计1067批次进行监督抽检。抽检项目包括镉等重金属，多菌灵等农药残留，氯霉素等兽药残留，黄曲霉毒素等真菌毒素残留，沙门氏菌等微生物指标等79个指标。
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抽样检验工作，并将抽检数据实时上传至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系统，同时提交所有抽检食品的质量分析报告（详见附件）
三、工作要求
1.承检机构要高度重视抽检工作，认真组织实施，严格要求，加强过程管理，确保抽检监测工作质量。严禁集中抽样、集中检验，所有抽样检验数据均应通过“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报送；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抽样检验工作，并将抽检数据实时上传至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系统，同时提交所有抽检食品的质量分析报告。
2.按照国家总局关于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喀什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按任务量的一定比例对疆内大型批发市场、部分重点食品生产企业开展“双随机”抽检，随机指派抽样人员、随机确定被抽检对象。承检机构应填写《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抽样人员名单上报表》（自行下载），并于签订合同之日起向喀什市场监督管理局报备后方可开展抽样工作。
3.承检机构抽检工作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规定》《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6版）》《自治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6年版）》等法规规章执行。
4.抽样单位应建立食品抽样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职责、抽样流程和工作纪律。抽样人员必须与检测人员分离，承检机构必须对本单位参与抽样的人员进行抽样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从事抽样工作；抽样人员不得少于 2 名，抽样前应向被抽样单位出示注明抽检监测内容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告知书》（原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任务委托书》（复印件）和抽样人员有效身份证件。 抽样结束时，抽样人员应将填写完整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告知书》《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和《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质量及工作纪律反馈单》交 给被抽样单位，并告知被抽样单位如对抽样工作有异议，可将《食品安全抽样 检验工作质量及工作纪律反馈单》填写完毕后寄送至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抽样人员在抽样过程中发现被抽检企业存在无证无照生产等违法违规情况及其他食品安全隐患，应及时采取拍照取证等措施，并向当地或上一级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5.承检机构应明确抽样部门、检测部门的质量保证职责，加强内部培 训指导和质量控制，确保抽样程序合规有效、样品安全保存，确保抽检监测结 果真实、客观和准确；为保证监督执法的有效性，不得出具虚假检验报告；对不合格样品或问题样品必须进行复核，确保检测结果准确可靠，对出现因工作 失误造成的抽样错误、抽检监测生产企业覆盖率不达标、备份样品丢失或失效， 出具错误的检验报告、主动推翻初始检验结论、复检后初始检验结论被推翻、 抽检监测信息报送迟缓或错误等情形，将视情节按照《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和风险监测承检机构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6.参与抽检监测的工作人员应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抽样、检验和结果上报，不得随意更改抽样地点和样品信息，不得瞒报、谎报、漏报检测数据，确保抽检数据及结果的真实、客观和准确。
7.本次抽检监测数据、原始记录、问题样品报告及处置等文件，应作为内部资料妥善保管。未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泄露和对外发布有关抽检监测的信息。不得在开展抽样工作前事先通知被抽检单位和接受被抽检单位的馈赠，严禁利用抽检监测结果开展有偿活动、牟取不正当利益。对发现的违法违规抽检行为一律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责任。
8.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不定期对承检机构抽检监测工作的组织实施、样品采集、实验室检测、数据报送等关键环节开展督导检查和考核评价，尤其将对承检机构的食品生产企业抽样覆盖率、抽检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录入、每月报送信息时效性及质 量等情况进行重点核查，并将检查考核结果作为影响 经费结算的重要参考指标。同时，根据承检机构本阶段抽检监测任务完成质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有权对下阶段抽检监测任务量做出调整。对发现的违法违规施检行为一律停止承检工作，并视情节会商有关部门取消其食品检验资质。
9.未按要求实时上传国家系统、出具虚假报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供应商承担行政与民事责任。
四、其他要求
1.服务期限：于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抽样检验工作。
2.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金额的30%，完成所有抽样检验工作、提交质量分析报告并通过验收后支付合同金额的剩余的70%。（具体付款方式以甲乙双方签订合同为准）
3.服务地点：喀什市。（甲方指定地点）
4.供应商不得提供虚假材料、转包 / 违法分包，如发生以上行为采购人将立即终止合同，没收保证金，并将供应商列入不良名单；
5.项目履约期间禁止各种形式商业贿赂，违者解除合同，追究法律责任。
6.供应商须具有有效期内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检验检测范围需包含食品类。（供应商须保持资质全程有效，资质失效视为根本违约，采购人可解约并索赔。）
注：抽样检验工作要求及所需文书，待采购工作结束后由采购方与投标单位自行商定给予方式。

	2026年地县局食品安全抽检任务分配表

	序号
	地县局
	市级局抽检任务
	县级局抽检任务
	合计
（批次）

	
	
	餐饮食品
	小作坊
食品
	食用农产品
	专项抽检
	你点我检
	你点我检
	学校、幼儿园、托幼等机构食堂
	医院、养老福利机构等食堂
	小餐饮、小食杂店食品
	食用农产品
	专项抽检
	

	1 
	/
	/
	/
	/
	/
	/
	/
	/
	/
	/
	/
	/
	/ 

	2 
	喀什市
	/
	/
	/
	/
	/
	60
	244
	23
	100
	245
	395
	1067 





















2026年地县局食用农产品抽检品种、项目表

	序号
	食品亚类
（二级）
	食品品种
（三级）
	食品细类
（四级）
	必检项目
	可选项目
	备注

	 1 
	畜禽肉及副产品
	畜肉
	猪肉
	恩诺沙星、氟苯尼考、磺胺类（总量）、氯霉素、沙丁胺醇、多西环素
	挥发性盐基氮、水分、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喹乙醇、替米考星、甲氧苄啶、地塞米松、甲硝唑、氯丙嗪、林可霉素、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组合含量 ）
	

	
	
	
	牛肉
	地塞米松、恩诺沙星、磺胺类（总量）、克伦特罗、氯霉素、氟苯尼考
	挥发性盐基氮、水分、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甲氧苄啶、氟尼辛、多西环素、林可霉素、倍他米松、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组合含量）
	

	
	
	
	羊肉
	恩诺沙星、磺胺类（总量）、克伦特罗、氯霉素
	水分、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氟苯尼考、林可霉素、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组合含量）
	

	
	
	禽肉
	鸡肉
	多西环素、恩诺沙星、磺胺类（总量）、甲氧苄啶、氯霉素
	挥发性盐基氮、水分、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沙拉沙星、替米考星、氟苯尼考、甲硝唑、尼卡巴嗪、环丙氨嗪、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组合含量）
	

	
	
	
	鸭肉
	/
	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氯霉素、氧氟沙星、恩诺沙星、磺胺类（总量）、氟苯尼考、多西环素、甲硝唑
	

	
	
	
	其他禽肉（重点品种：鸽肉）
	恩诺沙星、甲硝唑、多西环素
	呋喃唑酮代谢物、氯霉素、氧氟沙星、培氟沙星、洛美沙星、达氟沙星、磺胺类（总量）、环丙氨嗪
	

	
	
	畜副产品
	猪肝
	恩诺沙星、磺胺类（总量）、甲氧苄啶
	镉（以Cd计）、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氯霉素、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氯丙嗪、双氯芬酸
	

	2 
	蔬菜
	豆类蔬菜
	菜豆
	噻虫胺、乙酰甲胺磷、甲胺磷、氧乐果、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倍硫磷、吡虫啉、毒死蜱、多菌灵、克百威、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灭蝇胺、水胺硫磷
	

	
	
	
	豇豆
	噻虫胺、噻虫嗪、倍硫磷、氧乐果、灭蝇胺、克百威、啶虫脒、毒死蜱
	阿维菌素、氟虫腈、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甲胺磷、甲拌磷、甲基异柳磷、乐果、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三唑磷、水胺硫磷、乙酰甲胺磷
	

	
	
	
	食荚豌豆
	吡唑醚菌酯、多菌灵、噻虫胺、烯酰吗啉、乙酰甲胺磷、氧乐果
	苯醚甲环唑、毒死蜱、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甲胺磷、灭蝇胺、噻虫嗪
	

	
	
	豆芽
	豆芽
	4-氯苯氧乙酸钠（以4-氯苯氧乙酸计）、6-苄基腺嘌呤（6-BA）、亚硫酸盐（以SO2计）、总汞（以Hg计）
	铅（以Pb计）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菜
	甘薯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毒死蜱、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噻虫嗪
	铅（以Pb计）、苯醚甲环唑、氟虫腈、甲拌磷、联苯菊酯、杀扑磷
	

	
	
	
	胡萝卜
	噻虫胺、甲拌磷、氟虫腈、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毒死蜱
	铅（以Pb计）、腈菌唑、乐果、噻虫嗪、辛硫磷
	

	
	
	
	姜
	噻虫胺、铅（以Pb计）、镉（以Cd计）、噻虫嗪、毒死蜱、吡虫啉、二氧化硫残留量
	吡唑醚菌酯、敌敌畏、甲拌磷、克百威、六六六、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氯唑磷、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
	

	
	
	
	萝卜
	噻虫嗪、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毒死蜱
	铅（以Pb计）、甲胺磷、甲拌磷、噻虫胺、氧乐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菜
	马铃薯
	毒死蜱、噻虫嗪、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镉（以Cd计）、甲拌磷
	铅（以Pb计）、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乙酰甲胺磷、二氧化硫残留量
	

	
	
	
	山药
	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涕灭威、毒死蜱
	铅（以Pb计）、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芜菁（恰玛古）
	/
	阿维菌素、吡虫啉、马拉硫磷、噻虫胺、倍硫磷
	

	
	
	鳞茎类蔬菜
	葱
	噻虫嗪、丙环唑、戊唑醇、镉（以Cd计）、毒死蜱、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铅（以Pb计）、氟虫腈、甲拌磷、甲基异柳磷、克百威、乐果、三唑磷、水胺硫磷、氧乐果、乙酰甲胺磷
	

	
	
	
	韭菜
	镉（以Cd计）、毒死蜱、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克百威、氧乐果、乙酰甲胺磷
	铅（以Pb计）、阿维菌素、敌敌畏、多菌灵、二甲戊灵、腐霉利、甲胺磷、甲拌磷、乐果、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三唑磷、辛硫磷
	

	
	
	
	洋葱
	/
	铅（以Pb计）、镉（以Cd计）、阿维菌素、氧乐果、水胺硫磷、灭多威、吡唑醚菌酯
	

	
	
	茄果类蔬菜
	辣椒
	噻虫胺、镉（以Cd计）、啶虫脒、毒死蜱、呋虫胺、氧乐果、噻虫嗪、倍硫磷
	铅（以Pb计）、吡虫啉、吡唑醚菌酯、丙溴磷、敌敌畏、氟吡菌胺、氟虫腈、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甲胺磷、甲拌磷、克百威、乐果、联苯菊酯、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三唑磷、杀扑磷、水胺硫磷、乙酰甲胺磷
	

	
	
	
	茄子
	镉（以Cd计）、噻虫胺、噻虫嗪、氧乐果、毒死蜱
	铅（以Pb计）、吡唑醚菌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甲胺磷、甲拌磷、克百威、霜霉威和霜霉威盐酸盐、水胺硫磷、乙酰甲胺磷
	

	
	
	
	甜椒
	噻虫胺、吡虫啉、毒死蜱、噻虫嗪
	镉（以Cd计）、阿维菌素、倍硫磷、吡唑醚菌酯、氟啶虫酰胺、氧乐果
	

	
	
	
	番茄
	/
	铅（以Pb计）、镉（以Cd计）、吡唑醚菌酯、敌敌畏、毒死蜱、腐霉利、甲拌磷、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噻虫嗪、烯酰吗啉、氧乐果、乙酰甲胺磷
	

	
	
	叶菜类蔬菜
	菠菜
	毒死蜱、铬（以Cri计）、镉（以Cd计）、阿维菌素
	铅（以Pb计）、氟虫腈、腐霉利、甲拌磷、克百威、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氧乐果
	

	
	
	叶菜类蔬菜
	普通白菜
	毒死蜱、啶虫脒、氟虫腈、阿维菌素、吡虫啉
	镉（以Cd计）、敌敌畏、氟氯氰菊酯和高效氟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甲拌磷、甲基异柳磷、克百威、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噻虫胺、氧乐果、乙酰甲胺磷
	

	
	
	
	芹菜
	噻虫胺、毒死蜱、氧乐果、甲拌磷、噻虫嗪、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辛硫磷
	铅（以Pb计）、镉（以Cd计）、阿维菌素、百菌清、苯醚甲环唑、敌敌畏、啶虫脒、二甲戊灵、氟虫腈、甲基异柳磷、腈菌唑、克百威、乐果、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三氯杀螨醇、水胺硫磷、乙酰甲胺磷
	

	
	
	
	油麦菜
	阿维菌素、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腈菌唑、毒死蜱
	吡虫啉、啶虫脒、氟虫腈、甲拌磷、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灭多威、噻虫嗪、氧乐果、乙酰甲胺磷
	

	
	
	瓜类蔬菜
	黄瓜
	噻虫嗪、乙螨唑、阿维菌素、毒死蜱、哒螨灵
	敌敌畏、腐霉利、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甲拌磷、克百威、乐果、氧乐果、乙酰甲胺磷、异丙威
	

	3 
	水产品
	贝类
	贝类
	镉（以Cd计）、氯霉素
	无机砷（以As计）、孔雀石绿、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恩诺沙星、氟苯尼考、磺胺类（总量）
	

	
	
	淡水产品
	淡水鱼
	恩诺沙星、孔雀石绿、磺胺类（总量）、氧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
	挥发性盐基氮、镉（以Cd计）、氯霉素、呋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沙拉沙星、甲氧苄啶、氟苯尼考、甲硝唑、地西泮、培氟沙星、诺氟沙星
	

	
	
	
	淡水虾（重点品种：罗氏沼虾）
	恩诺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
	镉（以Cd计）、孔雀石绿、氯霉素、呋喃妥因代谢物、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磺胺类（总量）、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组合含量）、氧氟沙星、诺氟沙星
	

	
	
	海水产品
	海水虾
	镉（以Cd计）、恩诺沙星、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组合含量）、二氧化硫残留量、呋喃唑酮代谢物
	挥发性盐基氮、孔雀石绿、氯霉素、磺胺类（总量）、诺氟沙星
	

	
	
	海水产品
	海水鱼
	恩诺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甲硝唑
	挥发性盐基氮、组胺、镉（以Cd计）、柠檬黄、孔雀石绿、氯霉素、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磺胺类（总量）、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组合含量）、甲氧苄啶、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
	

	
	
	其他水产品
	其他水产品（恩诺沙星、氟苯尼考重点品种：牛蛙；镉重点品种：鱿鱼 ）
	恩诺沙星a、氟苯尼考a、氧氟沙星a、呋喃唑酮代谢物、 镉（以Cd计）b
	孔雀石绿、氯霉素、呋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磺胺类（总量）、甲硝唑、氧氟沙星、诺氟沙星
	a.仅蛙科、鳖科食品动物检测。
b.限头足类、腹足类、棘皮类检测。

	4 
	水果类
	柑橘类水果
	橙
	氯唑磷、联苯菊酯、苯醚甲环唑、丙溴磷、2,4-滴和2,4－滴钠盐
	克百威、三唑磷、杀扑磷、水胺硫磷、氧乐果、敌敌畏、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乙酰甲胺磷
	

	
	
	
	柑、橘
	联苯菊酯、苯醚甲环唑、丙溴磷、2,4-滴和2,4-滴钠盐、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三唑磷
	克百威、氯唑磷、水胺硫磷、氧乐果、甲拌磷、狄氏剂、杀扑磷、敌敌畏、联苯肼酯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
	葡萄
	/
	苯醚甲环唑、己唑醇、克百威、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霜霉威和霜霉威盐酸盐、氧乐果、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氟虫腈、氯吡脲、联苯菊酯、氟唑菌酰胺、戊唑醇、腈苯唑
	

	
	
	
	草莓
	/
	阿维菌素、敌敌畏、多菌灵、克百威、烯酰吗啉、氧乐果、戊菌唑、吡虫啉、乙酰甲胺磷
	

	
	
	核果类水果
	桃
	/
	苯醚甲环唑、敌敌畏、多菌灵、氟硅唑、甲胺磷、克百威、氧乐果、溴氰菊酯、吡虫啉、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噻虫胺
	

	
	
	
	杏
	/
	克百威、氧乐果、氟硅唑、腈苯唑、抗蚜威、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敌敌畏
	

	
	
	
	枣
	/
	多菌灵、氟虫腈、氰戊菊酯和S-氰戊菊酯、氧乐果、糖精钠（以糖精计）
	

	
	
	
	西梅
	/
	克百威、氧乐果、甲胺磷、敌敌畏、倍硫磷、啶虫脒、氟虫腈
	

	
	
	
	油桃
	噻虫胺、克百威
	甲胺磷、氧乐果、敌敌畏、苯醚甲环唑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
	桑葚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多菌灵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三氯蔗糖、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纽甜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
	番木瓜
	噻虫胺、噻虫嗪、乙酰甲胺磷
	克百威、氧乐果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
	荔枝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吡唑醚菌酯、除虫脲、苯醚甲环唑、氰霜唑
	多菌灵、氧乐果、毒死蜱、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氟吗啉、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乐果、溴氰菊酯
	

	
	
	
	龙眼
	二氧化硫残留量、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氧乐果
	克百威、氟虫腈
	

	
	
	
	芒果
	吡唑醚菌酯、噻虫胺、戊唑醇、苯醚甲环唑、乙酰甲胺磷、噻嗪酮、吡虫啉
	氧乐果、噻虫嗪、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香蕉
	吡虫啉、噻虫嗪、噻虫胺、腈苯唑、氟唑菌酰胺
	苯醚甲环唑、吡唑醚菌酯、氟虫腈、联苯菊酯、百菌清、氧乐果、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石榴
	/
	克百威、啶虫脒、敌敌畏、倍硫磷、吡虫啉
	

	
	
	
	杨梅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啶虫脒
	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三氯蔗糖、氧乐果、阿维菌素、纽甜
	

	
	
	仁果类水果
	梨
	乙螨唑、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苯醚甲环唑、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吡虫啉、敌敌畏、毒死蜱、多菌灵、克百威、氧乐果、水胺硫磷、噻虫嗪、乙酰甲胺磷、阿维菌素
	

	
	
	
	苹果
	/
	敌敌畏、啶虫脒、毒死蜱、甲拌磷、克百威、氧乐果、三氯杀螨醇、丙溴磷
	

	
	
	瓜果类水果
	西瓜
	/
	克百威、噻虫嗪、氧乐果、乙酰甲胺磷、苯醚甲环唑
	

	
	
	
	甜瓜类
	/
	克百威、烯酰吗啉、氧乐果、乙酰甲胺磷
	

	5 
	鲜蛋
	鲜蛋
	鸡蛋
	多西环素、甲氧苄啶、磺胺类（总量）、甲硝唑、氟苯尼考、地美硝唑、恩诺沙星、托曲珠利
	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氟虫腈、氯霉素、甲砜霉素、氧氟沙星、沙拉沙星、地克珠利
	

	
	
	
	其他禽蛋
	多西环素、磺胺类（总量）
	呋喃唑酮代谢物、氯霉素
	仅鸭蛋、鹅蛋检测多西环素。

	6 
	生干坚果与籽类食品
	生干坚果与籽类食品
	花生
	酸价、黄曲霉毒素B₁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铅（以Pb计）、镉（以Cd计）、噻虫嗪、噻虫胺
	

	
	
	
	生干坚果
	/
	酸价（以脂肪计）（KOH）、过氧化值（以脂肪计）、二氧化硫残留量、吡虫啉
	

	注：1.部分项目检测结果说明：恩诺沙星检验结果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孔雀石绿检验结果以孔雀石绿与隐色孔雀石绿之和计，以孔雀石绿表示；磺胺类（总量）包含的具体磺胺药物按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6年版）中相应食品类别要求检验。
   2.脂肪含量低的莲子、板栗类等食品，其酸价、过氧化值不作要求。
   3.可选项目选择原则：
     （1）金刚烷胺、利巴韦林等药物在相关限量标准发布实施前不得纳入监督抽检；鉴于检测方法等问题，虾、蟹中呋喃西林代谢物不纳入监督抽检。
     （2）可选项目应根据当地农业投入品使用情况及既往抽检不合格、当地舆情等情况选择，如在本表可选项目之外确定检测项目时，应注意：农药残留项目在GB 2763—2026或GB 2763—2021、GB 2763.1—2022（生产日期在2026年3月1日前的产品）标准中有该品种最大允许残留限量及相应指定检测方法；兽药项目在GB31650—2019、GB31650.1—2022有该动物类别相应组织部位的允许限量，或农业农村部公告250号有禁用要求，且有适用检测方法（检测范围应包含该动物及相应组织部位），符合上述要求的农兽药项目方可纳入监督抽检。
   4.因其他水产品中包含除重点品种牛蛙、鱿鱼外的其他水产品，其他禽蛋包含除鸭蛋、鹅蛋外的其他禽蛋无适用的多西环素检测方法，因此“国抽信息系统”不作必检项限制，但各承检机构应按承检区域必检项目要求实施检验，不得漏检漏报。
   5.抽样前，应制定抽样方案，抽取样品量、检验及复检备份所需样品量应根据采用的检测方法和标准要求确定。





















第6章  评标方法和标准
本项目将按照磋商文件第一章投标人须知中“五 招标开启及评审”“六 确定中标”及本章的规定评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食品安全抽检项目
地点：投标人登录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进入“项目采购－开标评标－右边选择对应项目点击“进入项目”进入开标大厅。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评标办法：综合评分法
是指响应文件满足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单位的评审方法。
二、拒绝接收响应文件的情形
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递交的响应文件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将拒绝签收。
三、不得开启响应文件的情形
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得开启响应文件。
四、响应文件无效的情形：
1.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在投标开启前1个工作日至递交响应文件截止前查询投标人的信用记录。投标人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其投标资格将被认定为无效。
2.如采购人所采购产品为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所投产品的品牌及型号必须为清单中有效期内产品并提供证明文件，否则其投标资格将被认定为无效。
3.在比较与评价之前，根据本须知的规定，磋商小组要审查每份响应文件是否实质上响应了磋商文件的要求。实质上响应的投标应该是与磋商文件要求的全部条款、条件和规格相符，没有重大偏离的响应文件。对关键条款的偏离，将被认定为无效。投标人不得通过修正或撤销不符合要求的偏离，从而使其投标成为实质上响应的投标。
4.未按磋商文件规定的形式和金额提交投标保证金的；
5.未按照磋商文件规定要求签署、盖章的；
6.未满足磋商文件中技术条款的实质性要求；
7.与其他投标人串通参加投标，或者与采购人串通参加投标；
8.属于磋商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9.磋商小组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检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履约的，且投标人未按照规定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
10.响应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11.不符合法规和磋商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五、响应文件的开启
在磋商文件确定的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进行。开标由采购代理主持，投标人投标的投标人应委派代表参加投标会议。
六、项目评审专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竞争性投标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及本项目本级和上级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依法组建的评审小组，负责评审工作；本项目评审专家由3人组成。
评审专家要求：
　　1.组织评标委员会推选评标组长，采购人代表不得担任组长；
　　2.在评标期间采取必要的通讯管理措施，保证评标活动不受外界干扰，将手机关闭或调成静音交友现场项目监督人员统一保管；
　　3.审查、评价响应文件是否符合磋商文件的商务、技术等实质性要求；
　　4.要求投标人对响应文件有关事项作出澄清或者说明；
　　5.对响应文件进行比较和评价；
　　6.确定中标候选人名单，以及根据采购人委托直接确定中标人；
　　7.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报告评标中发现的违法行为。
七、评标
1.评标的依据为磋商文件和响应文件；
2.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100分，其中报价分值10分，商务及技术部分得分90分。
3.磋商小组成员到齐后，推选磋商小组组长。依据磋商文件和响应文件进行认真查阅。审查响文件是否完整，是否有计算错误，要求的投标保证金是否提供，文件是否恰当地签署；
4.在对响应文件进行详细评估前，依据投标方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审查投标方的财务、技术和服务能力。如果确定投标方无资格履行合同，其投标将被拒绝；
5.磋商小组将确定每一投标人是否对采购文件的要求做出了实质性的响应，而没有重大偏离。实质性响应的响应是指投标符合磋商文件的所有条款、条件和规定且没有重大偏离或保留。重大偏离或保留系指影响到磋商文件规定的供货范围、服务和性能，或限制了买方的权利和投标方的义务的规定，而纠正这些偏离将影响到其他提交实质性投标的投标方的公平竞争地位。
对响应文件的评估和比较：
初步评审
1.资格性检查
依据法律法规和磋商文件的规定，资格审查小组对响应文件中的资格证明进行审查，以确定投标人是否具备投标资格。
2.响应文件的符合性审查
响应文件是否实质性响应磋商文件要求由磋商小组依据磋商文件规定认定。磋商小组决定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只根据响应文件本身的真实无误的内容，而不依据外部的证据。依据磋商文件的规定，从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对磋商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对磋商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作出响应。
3.详细评审
1.经初步评审合格的响应文件，磋商小组应当根据本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其技术和商务部分作进一步的评审和比较。
2.采用综合评分法，即响应文件满足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
4.评标的保密性
1.开标后，直到授予投标商合同为止，凡属于审查、澄清、评价和比较的有关资料以及授标建议等磋商小组成员或参与评标的有关工作人员均不得向投标商或其他无关人员透露，
违者给予警告、取消担任磋商小组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项目的评标。
2.投标商在评标过程中，所进行的力图影响评标结果的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竞争性投标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及本次项目中有关规定的活动，将被取消中标资格。
八、定标
1.定标标准
（一）原则：招标人将依据本项目根据磋商小组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按顺序确定中标人。
（二）程序：
1.采购代理机构在评审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将评审报告送采购人确认。
2.采购人应当在收到评审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从评审报告提出的中标候选单位中，按照排序由高到低的原则确定中标单位，也可以书面授权磋商小组直接确定中标单位。采购人逾期未确定中标单位且不提出异议的，视为确定评审报告提出的排序第一的投标人为中标单位。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中标单位确定后2个工作日内，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公告成交结果，同时向中标单位发出成交通知书，并将磋商文件随成交结果同时公告。 采购人与中标单位应当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磋商文件确定的合同文本以及采购标的、规格型号、采购金额、采购数量、技术和服务要求等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中标候选人并列时的处理方式：   
采用综合评标法，则：确定满足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评审得分相同的， 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如报价相同则技术部分得分最高优先。
九、中小企业落实政策
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       












响应文件的初审
    响应文件的初审分为资格性检查和符合性检查。
（一）资格性检查是指评标委员会依据法律法规和磋商文件的规定，对响应文件中的资格证明、投标保证金等进行审查，以确定投标人是否具备投标资格。
资格性检查包含如下内容：
	项目
	评审内容
	评审
意见

	
	
	是
	否

	审查标准
	1
	单位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2
	法人本人投标的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被授权委托人需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
	
	

	
	3
	提供2024年度或2025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财务审计报告；（2026年新成立的公司须提供近三个月任意一个月的银行资信证明）
	
	

	
	4
	依法缴纳近六个月中任意一个月的社保凭证；依法缴纳近六个月任意一个月的税收良好记录证明（零申报需加盖税务机关章、无拖欠税收证明需加盖税务机关章、完税证明为非社保缴纳明细）
	
	

	
	5
	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严重失信、经营异常，“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名单（处罚期限尚未届满的）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的企业，附网站截图或报告
	
	

	
	6
	提供《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7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8
	投标保证金缴纳凭证或投标担保函
	
	

	
	9
	具有有效期内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检验检测范围需包含食品类。
	
	

	
	
	结论：是否通过评审（须填写通过或不通过）
注：如有一项不合格，作废标处理。
	


通过上述资格性检查，可初步判定投标人的响应文件是否符合磋商文件的要求。对于上述审查内容，投标人必须响应，否则其响应文件作废标处理。




符合性检查
1.符合性检查包含下列内容
	项目
	评审内容
	评审
意见

	
	
	是
	否

	审
查
标
准
	1
	投标报价高于设定的采购预算价的；
	
	

	
	2
	投标报价是否异常低价
	
	

	
	3
	投标人对同一招标项目作出两个以上报价未明确效力的；
	
	

	
	4
	未按磋商文件规定的格式填写，内容不全或关键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
	
	

	
	5
	投标人名称、组织机构与资格预审时不符，涉嫌以他人名义投标的；
	
	

	
	6
	评标委员会共同确定有实质上不响应磋商文件要求的；
	
	

	
	7
	响应文件没有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章）和加盖投标单位公章的；
	
	

	
	8
	投标的政府采购项目完成期限超过磋商文件规定期限的；
	
	

	
	9
	响应文件附有采购人不能接受条件的；
	
	

	
	10
	不满足磋商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其他情形……
	
	

	
	结论：是否通过评审（须填写通过或不通过）
注：如有一项不合格，作废标处理。
	




综合评分表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报价      （10分）
	10分
	完全满足招标文件中要求的投标单位报价中的最低价为评标基准价。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各投标人的价格得分：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权值×100。计算分数时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

	商务技术部分   （90分）

	业绩
6分
	业绩：投标人自2023年1月1日至今具有相关食品检测同类抽检业绩的，每项得2分，最高得6分。
注：需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合同扫描件，包括但不限于（首页、服务内容信息页、合同金额页、签字盖章页）金额清晰可见，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否则不予加分。未提供不得分。

	
	项目组组成人员
15分
	1.提供清晰项目专属架构图，明确项目经理、服务负责人、专职从事抽样工作人员、专职从事检测工作人员等，层级完整、分工明确得2分；架构基本完整，缺1个次要模块；得1 分；无架构图或仅罗列名单，不得分。
2.人员配置充足性：人数完全匹配服务规模、周期、轮值与应急补位，得2分；人数基本满足，无应急替补，得1分；人数不足、无法覆盖服务强度：不得分；
3.岗位职责清晰：对经理、服务负责人、专职从事抽样工作人员、专职从事检测工作人员等岗位逐一明确岗位职责、工作范围、权限、目标，全覆盖无重叠，得2分；核心岗明确，辅助岗简略，得1分；岗位职责通用、未针对本项目，不得分
4.团队管理与考核：有人员考勤、岗位轮换、沟通对接、质量考核、人员更换报备制度等，贴合项目、可落地，得2分；仅有基础制度，笼统，得1分；无管理制度，不得分
5.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团队中具有食用农产品、食品类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人员每人得1分，本项最高得5分（提供相关人员职称证书复印件及在职证明材料复印件）。 
6.承诺服务期内核心人员不随意更换，更换需提前书面报备并提供同等及以上资质人员；同时提供团队全员近6个月社保证明任意连续3个月社保证明，得2分，不提供或提供不全不得分。

	
	检验设备设施
10分
	1.具备HPLC（高效液相色谱仪）、GC（气相色谱仪）、UV（紫外分光光度计）、AFS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AAS（原子吸收光谱仪）、微波 消解仪等（或同功能设备）、GC/MS（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LC/MS（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ICP-MS（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离子色谱仪）等与本项目相关的设备，得6分，少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2.设备数量：（1） 具备以上设备20台以上（含）的，且GC/MS、LC/MS各2台以上（含）加4分；
（2） 具备以上设备15台以上（含）的，且GC/MS, LC/MS 各 2 台以上（含）加2分；
（3） 具备以上设备10台以上（含）的，且GC/MS或LC/MS各2台以上（含）加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注：以上需提供仪器设备清单、购置发票或租赁协议（租赁期需覆盖本项目服务期）、相关实。验室放置图片证明、仪器计量检定校准认证证书；售后服务保障证明）

	
	运输及采样设施设备
8分
	运输及采样设施设备：
考察投标人投入本项目，应具备满足食品抽检工作要求的抽样工具和车辆、特殊贮存条件要求的采样运输设备情况。
（1）用于食品采样的车辆（自有或租赁均可）每有1辆得0.5分，最高得2分，冷藏车（自有或租赁均可）每有1辆得0.5分，最高得1分，不重复计分，该项最高得3分。（提供车辆行驶证、租赁合同、车辆照片等证明材料。）
（2）抽样现场的设备，包括平板或便携式电脑、打印机、测温枪等不少于6套，用于采样过程取证的执法记录仪不少于6部，供应商提供承诺函及设备清单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3）用于样品保存的车载冰箱不少于4台，供应商提供承诺函及设备清单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4）用于食品采样后保存样品的保温箱不少于6个，供应商提供承诺函及设备清单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5）供应商承诺中标后与快递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或提供自备冷链运输能力的证明，保证样品运输的时效性得2分，否则不得分。

	
	管理制度
6分
	根据响应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管理制度进行综合评分，内容包含但不限于：①质量管理体系完善、健全；②管理制度完善、健全；③ 食品安全检验检测制度特别是抽样检验法规规范及知识培训制度完善（有相应的培训记录佐证材料）、健全；④责任追究制度完善、健全；⑤检验档案管理制度完善、健全；⑥财务会计制度完善、健全。以上 6 项内容齐全且满足采购需求得 6 分，每缺少一项内容扣1分，每存在一处缺陷的扣0.5分，扣完为止。
（缺陷是指：与本项目采购标的无关、方案内容前后不一致、前后逻辑错误、涉及的相关规范及标准错误、地点区域错误、内容缺失、只有简单描述无实质性内容，方案仅为标题或复制通用模板，未结合本项目食品安全抽检的具体特点进行阐述）

	
	采样服务方案
9分
	响应供应商须详细阐述针对本项目的采样服务方案，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①服务团队方案②工作制度（含培训）方案③采样工作方案④进度安排方案⑤采样结果质量保障措施方案⑥应急预案方案等。以上 6 项内容齐全且满足采购需求得9分，每缺少一项内容扣1.5分，每存在一处缺陷的扣1分，扣完为止。（缺陷是指：与本项目采购标的无关、方案内容前后不一致、前后逻辑错误、涉及的相关规范及标准错误、地点区域错误、内容缺失、只有简单描述无实质性内容，方案仅为标题或复制通用模板，未结合本项目食品安全抽检的具体特点进行阐述）。

	
	检测服务方案
12分
	响应供应商须详细阐述针对本项目的检测服务方案，内容包含但不限于①服务团队方案；②工作制度方案；③检测管理方案；④进度安排方案；⑤检测质量控制方案及质量保障措施方案；⑥检测数据处理及结果异议处置方案；⑦数据分析报送机制方案；⑧检测及监测信息机制及档案管理机制方案等。
以上 8 项内容齐全且满足采购需求得 12 分，每缺少一项内容扣1.5分，每存在一处缺陷的扣1分，扣完为止。（缺陷是指：与本项目采购标的无关、方案内容前后不一致、前后逻辑错误、涉及的相关规范及标准错误、地点区域错误、内容缺失、只有简单描述无实质性内容，方案仅为标题或复制通用模板，未结合本项目食品安全抽检的具体特点进行阐述）

	
	应急方案
5分
	根据承担抽检任务提供的事前、事中、事后应急预防处理措施，内容包含但不限于：①检测应急预案；②实验室食品检测安全事故；③突发安全事件；④应急后勤保障措施；⑤出现重大安全失误的处理办法等。
以上内容齐全且满足采购需求，得5分；每缺少1项扣1分，每存在一处缺陷的扣0.5分；不提供不得分。
（缺陷是指：与本项目采购标的无关、方案内容前后不一致、前后逻辑错误、涉及的相关规范及标准错误、地点区域错误、内容缺失、只有简单描述无实质性内容，方案仅为标题或复制通用模板，未结合本项目食品安全抽检的具体特点进行阐述）

	
	快速响应服务时效
    5分




	投标人须具备配合采购人应急处置的能力。
接到采购人的应急通知后，投标人立即派遣有资质的员工前往现场，按规范协助食品安全执法、采样及现场处置，投标人承诺完成应急响应的时间：
能1小时内抵达现场得5分，
能1-2（不含）小时内抵达现场得4分，
能2-4（不含）小时内抵达现场得3分，
能4-5（不含）小时内抵达现场得2分，
超过5小时得1分。
【投标人须提供承诺函及证明材料，虚假承诺或实际时间不合理的不得分】

	
	质量控制方案
8分
	质量控制方案：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①抽样②检验③数据上报④分析汇总等各环节内容，明确各岗位业务操作规范和操作流程，对应的质量控制措施详细有效，能够保障整个服务工作的质量。
评委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质量控制方案的科学合理性，可操作性，是否满足采购需求进行综合评分，共计8分，内容存在一处缺陷的扣1分，扣完为止。（缺陷是指：与本项目采购标的无关、方案内容前后不一致、前后逻辑错误、涉及的相关规范及标准错误、地点区域错误、内容缺失、只有简单描述无实质性内容，方案仅为标题或复制通用模板，未结合本项目食品安全抽检的具体特点进行阐述）

	
	服务承诺
6分
	投标人提供的服务承诺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项目实施期间，定时在采购人指定地点参加任务部署会、推进会、风险预警交流等会议，不可缺席；
（2）合同期内及质保期内提供 24 小时应急响应到场服务，承诺响应服务处理结束后提交问题处理报告；
（3）有信息管控责任承诺书；
（4）协助做好重大活动等时间节点保障活动食品抽检工作；
（5）能够及时提供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分析报告；
（6）能够派遣人员协助抽检监测数据汇总和信息公示。
以上方案内容最多得6分，内容存在缺陷的，每项扣1分，未提供不得分。
（缺陷是指：与本项目采购标的无关、方案内容前后不一致、前后逻辑错误、涉及的相关规范及标准错误、地点区域错误、内容缺失、只有简单描述无实质性内容，方案仅为标题或复制通用模板，未结合本项目食品安全抽检的具体特点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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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07399904]
[bookmark: _Toc515647833][bookmark: _Toc4796][bookmark: _Toc16468][bookmark: _Toc6865][bookmark: _Toc4337][bookmark: _Hlt487972895][bookmark: _Toc487900382][bookmark: _Toc216513788]第7章 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政府采购合同参考范本
（服务类）



第一部分 合同书



项目名称：                                   



甲方：                                       

乙方：                                       

签订地：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46


        年    月    日，   （采购人名称）   以   （政府采购方式）  对   （同前页项目名称）   项目进行了采购。经   （相关评定主体名称）   评定，   （中标投标人名称） 为该项目中标投标人。现于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本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按照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   （采购人名称）   （以下简称：甲方）和   （中标投标人名称）   （以下简称：乙方）协商一致，约定以下合同条款，以兹共同遵守、全面履行。
[bookmark: _Toc20421][bookmark: _Toc28855][bookmark: _Toc15367][bookmark: _Toc19273]1.1 合同组成部分
下列文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并构成一个整体，需综合解释、相互补充。如果下列文件内容出现不一致的情形，那么在保证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的前提下，组成本合同的多个文件的优先适用顺序如下：
1.1.1 本合同及其补充合同、变更协议；
1.1.2 中标通知书；
1.1.3 投标文件（含澄清或者说明文件）；
1.1.4 招标文件（含澄清或者修改文件）；
1.1.5 其他相关采购文件。
[bookmark: _Toc6773][bookmark: _Toc18585][bookmark: _Toc2918][bookmark: _Toc22185][bookmark: _Toc6311]1.2 标的
1.2.1 标的名称：                                                ；
1.2.2 标的数量：                                                ；
1.2.3 标的质量：　　　　　　　　　                      　      。
[bookmark: _Toc1386][bookmark: _Toc21124][bookmark: _Toc13918][bookmark: _Toc4929][bookmark: _Toc5635]1.3 价款
本合同总价为：￥           元（大写：                 元人民币）。
分项价格：
	序号
	分项名称
	分项价格

	
	
	

	
	
	

	
	
	

	
	
	

	总价
	


[bookmark: _Toc30158][bookmark: _Toc14993][bookmark: _Toc30506][bookmark: _Toc3654][bookmark: _Toc26916]1.4 付款方式和发票开具方式
1.4.1付款方式：                                                ；
1.4.2 发票开具方式：                                            。
[bookmark: _Toc8772][bookmark: _Toc31421][bookmark: _Toc3625][bookmark: _Toc11108][bookmark: _Toc4760]1.5 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1.5.1 履行期限：                                                ；
1.5.2 履行地点：                                                ；
1.5.3 履行方式：　　　　　　　　　                      　      。
[bookmark: _Toc8586][bookmark: _Toc5698][bookmark: _Toc3079][bookmark: _Toc2375][bookmark: _Toc24662]1.6 违约责任
1.6.1 除不可抗力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地点和方式履行，那么甲方可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履行一日的应提供而未提供服务价格的    %计算，最高限额为本合同总价的     %；迟延履行的违约金计算数额达到前述最高限额之日起，甲方有权在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书面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
1.6.2 除不可抗力外，如果甲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那么乙方可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付款一日的应付而未付款的    %计算，最高限额为本合同总价的     %；迟延付款的违约金计算数额达到前述最高限额之日起，乙方有权在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书面通知甲方解除本合同；
1.6.3 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或者任何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或者任何一方有腐败行为（即：提供或给予或接受或索取任何财物或其他好处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来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行为）或者欺诈行为（即：以谎报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来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行为）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书面通知违约方解除本合同；
1.6.4 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仍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解除本合同的同时，仍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和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且守约方行使的任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
1.6.5 除前述约定外，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均有权要求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且对方当事人行使的任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
1.6.6 如果出现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书面通知甲方暂停采购活动的情形，或者询问或质疑事项可能影响中标结果的，导致甲方中止履行合同的情形，均不视为甲方违约。
[bookmark: _Toc32454][bookmark: _Toc18683][bookmark: _Toc30329][bookmark: _Toc9497][bookmark: _Toc26807]1.7 合同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当事人均可通过和解或者调解解决；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可以选择下列第  2  种方式解决：
1.7.1 将争议提交  项目所在地  仲裁委员会依申请仲裁时其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裁决；
1.7.2 向   （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中选出的人民法院名称）    人民法院起诉。
[bookmark: _Toc26227][bookmark: _Toc16417][bookmark: _Toc15827][bookmark: _Toc12273][bookmark: _Toc23784]1.8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盖章或者签字时生效。

甲方：                                   乙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号码：

住所：                                   住所：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
授权代表（签字）：                        或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人：                                 联系人：
约定送达地址：                           约定送达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开户名称：                               开户名称： 
开户账号：                               开户账号：
[bookmark: _Toc331685783]

第二部分 合同一般条款
[bookmark: _Toc487900349][bookmark: _Ref467378499][bookmark: _Toc5228][bookmark: _Ref467379195][bookmark: _Toc259093669][bookmark: _Ref467379205][bookmark: _Ref467379225][bookmark: _Toc14021][bookmark: _Ref467379109][bookmark: _Toc279701240][bookmark: _Ref467379094][bookmark: _Toc25079][bookmark: _Ref467379214][bookmark: _Ref467379101][bookmark: _Ref467378463][bookmark: _Toc19680][bookmark: _Ref467378404][bookmark: _Toc31297]2.1 定义
本合同中的下列词语应按以下内容进行解释：
2.1.1 “合同”系指采购人和中标投标人签订的载明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协议，并包括所有的附件、附录和构成合同的其他文件。
2.1.2 “合同价”系指根据合同约定，中标投标人在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后，采购人应支付给中标投标人的价格。
2.1.3 “服务”系指中标投标人根据合同约定应向采购人履行的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购对象，包括采购人自身需要的服务和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
[bookmark: _Ref467378840]2.1.4 “甲方”系指与中标投标人签署合同的采购人；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代表其与乙方签订合同的，采购人的授权委托书作为合同附件。
[bookmark: _Ref467379400]2.1.5 “乙方”系指根据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中标投标人；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的，联合体各方均应为乙方或者与乙方相同地位的合同当事人，并就合同约定的事项对甲方承担连带责任。
[bookmark: _Ref467379436]2.1.6 “现场”系指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地点。
[bookmark: _Toc16752][bookmark: _Toc3769][bookmark: _Toc279701241][bookmark: _Toc259093670][bookmark: _Toc487900350][bookmark: _Toc19539][bookmark: _Toc23289][bookmark: _Toc31402]2.2 技术规范
服务所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应与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技术规范附件（如果有的话）及其技术规范偏差表（如果被甲方接受的话）相一致；如果采购文件中没有技术规范的相应说明，那么应以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标准和规范为准。
[bookmark: _Toc9161][bookmark: _Toc259093671][bookmark: _Toc27945][bookmark: _Toc279701242][bookmark: _Toc13673][bookmark: _Toc4133][bookmark: _Toc12412][bookmark: _Toc487900351]2.3 知识产权
2.3.1 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服务不受任何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方面的起诉；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那么乙方须与该第三方交涉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和赔偿；
2.3.2 合同涉及技术成果的归属和收益的分成办法的，详见合同专用条款。
2.4 履约检查和问题反馈
[bookmark: _Ref467379657][bookmark: _Toc186431854][bookmark: _Toc487900357][bookmark: _Toc259093676][bookmark: _Toc279701247][bookmark: _Ref467379807][bookmark: _Ref467379793]2.4.1甲方有权在其认为必要时，对乙方是否能够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进行履约检查，以确保乙方所提供的服务能够依约满足甲方之项目需求，但不得因履约检查妨碍乙方的正常工作，乙方应予积极配合；
[bookmark: _Toc186431855]2.4.2 合同履行期间，甲方有权将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馈给乙方，双方当事人应以书面形式约定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内容。
[bookmark: _Toc22011][bookmark: _Toc32670][bookmark: _Toc26555][bookmark: _Toc31233][bookmark: _Toc15447]2.5 结算方式和付款条件
详见合同专用条款。
[bookmark: _Ref467379863][bookmark: _Ref467379852][bookmark: _Toc487900358][bookmark: _Toc279701248][bookmark: _Ref467379923][bookmark: _Toc259093677][bookmark: _Toc13467][bookmark: _Toc16163][bookmark: _Toc18990][bookmark: _Toc13154][bookmark: _Toc30507]2.6 技术资料和保密义务
2.6.1 乙方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和项目需要，向甲方了解有关情况，调阅有关资料等，甲方应予积极配合；
2.6.2 乙方有义务妥善保管和保护由甲方提供的前款信息和资料等；
2.6.3 除非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对方当事人的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应保证不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或披露有关合同的或者履行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对方当事人任何未公开的信息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情报、技术资料、商业秘密和商业信息等，并采取一切合理和必要措施和方式防止任何第三方接触到对方当事人的上述保密信息和资料。
[bookmark: _Toc19069][bookmark: _Toc279701252][bookmark: _Toc259093681][bookmark: _Toc487900362]2.7 质量保证
2.7.1 乙方应建立和完善履行合同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并提供相关内部规章制度给甲方，以便甲方进行监督检查；
2.7.2 乙方应保证履行合同的人员数量和素质、软件和硬件设备的配置、场地、环境和设施等满足全面履行合同的要求，并应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
[bookmark: _Toc22267]2.8 延迟履行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乙方遇到不能按时提供服务的情况，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不能按时提供服务的理由、预期延误时间通知甲方；甲方收到乙方通知后，认为其理由正当的，可以书面形式酌情同意乙方可以延长履行的具体时间。
[bookmark: _Toc10611][bookmark: _Toc487900364][bookmark: _Toc259093683][bookmark: _Ref467378121][bookmark: _Toc279701254]2.9 合同变更
2.9.1 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签订书面补充合同的形式变更合同，但不得违背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且如果系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服务的，那么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价的10%；
[bookmark: _Toc279701259][bookmark: _Toc259093688][bookmark: _Toc487900369]2.9.2 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以书面形式变更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bookmark: _Toc10663][bookmark: _Toc23368][bookmark: _Toc26689][bookmark: _Toc21830][bookmark: _Toc42]2.10 合同转让和分包
合同的权利义务依法不得转让，但经甲方同意，乙方可以依法采取分包方式履行合同，即：依法可以将合同项下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完成，接受分包的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次分包，且乙方应就分包项目向甲方负责，并与分包投标人就分包项目向甲方承担连带责任。
[bookmark: _Toc25571][bookmark: _Toc26633][bookmark: _Toc4720][bookmark: _Toc14371][bookmark: _Toc32494]2.11 不可抗力
2.11.1如果任何一方遭遇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致使合同履行受阻时，履行合同的期限应予延长，延长的期限应相当于不可抗力所影响的时间；
2.11.2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2.11.3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有变更必要的，双方当事人应在合同专用条款约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变更合同；
2.11.4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在不可抗力发生后，应在合同专用条款约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当事人，并在合同专用条款约定时间内，将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送达对方当事人。
[bookmark: _Toc23854][bookmark: _Toc3638][bookmark: _Toc25783][bookmark: _Toc14115][bookmark: _Toc279701255][bookmark: _Toc259093684][bookmark: _Toc487900365][bookmark: _Toc24465]2.12 税费
与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缴纳。
[bookmark: _Toc279701258][bookmark: _Toc25525][bookmark: _Toc487900368][bookmark: _Toc7315][bookmark: _Toc26883][bookmark: _Toc14814][bookmark: _Toc30105][bookmark: _Toc259093687]2.13 乙方破产
如果乙方破产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时，甲方可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终止合同且不给予乙方任何补偿和赔偿，但合同的终止不损害或不影响甲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任何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的行动或补救措施的权利。
[bookmark: _Toc23323][bookmark: _Toc1123][bookmark: _Toc2016]2.14 合同中止、终止
2.14.1 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中止或者终止合同；
2.14.2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bookmark: _Toc17363][bookmark: _Toc1969][bookmark: _Toc14525]2.15 检验和验收
2.15.1 乙方按照合同专用条款的约定，定期提交服务报告，甲方按照合同专用条款的约定进行定期验收；
2.15.2 合同期满或者履行完毕后，甲方有权组织（包括依法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参加）对乙方履约的验收，即：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组织对乙方履约情况的验收，并出具验收书；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验收时应当邀请服务对象参与并出具意见，验收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告；
2.15.3 检验和验收标准、程序等具体内容以及前述验收书的效力详见合同专用条款。
[bookmark: _Toc487900371][bookmark: _Toc279701261][bookmark: _Toc259093690][bookmark: _Toc25198][bookmark: _Toc2308][bookmark: _Toc12666][bookmark: _Toc9808][bookmark: _Toc31892]2.16 通知和送达
[bookmark: _Toc7073][bookmark: _Toc29220][bookmark: _Toc259093691][bookmark: _Toc279701262][bookmark: _Toc487900372]2.16.1 任何一方因履行合同而以合同第一部分尾部所列明的          发出的所有通知、文件、材料，均视为已向对方当事人送达；任何一方变更上述送达方式或者地址的，应于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收到有关变更通知之前，变更前的约定送达方式或者地址仍视为有效。
[bookmark: _Toc18401][bookmark: _Toc27674]2.16.2以当面交付方式送达的，交付之时视为送达；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的，发出电子邮件之时视为送达；以传真方式送达的，发出传真之时视为送达；以邮寄方式送达的，邮件挂号寄出或者交邮之日之次日视为送达。
[bookmark: _Toc27644][bookmark: _Toc28906][bookmark: _Toc5063][bookmark: _Toc279701263][bookmark: _Toc12254][bookmark: _Toc20808][bookmark: _Toc487900373][bookmark: _Toc259093692]2.17 合同使用的文字和适用的法律
2.17.1 合同使用中文就、变更和解释；
2.17.2 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bookmark: _Toc27127][bookmark: _Toc259093693][bookmark: _Toc27403][bookmark: _Toc22266][bookmark: _Toc1492][bookmark: _Toc30096][bookmark: _Toc279701264][bookmark: _Toc487900374]2.18 履约保证金
2.18.1 采购文件要求乙方提交履约保证金的，乙方应按合同专用条款约定的方式，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不超过合同价10%的履约保证金；
2.18.2 履约保证金在合同专用条款约定期间内不予退还或者应完全有效，前述约定期间届满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履约保证金退还乙方；
2.18.3 如果乙方不履行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如果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那么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或赔偿，同时不影响甲方要求乙方承担合同约定的超过履约保证金的违约责任的权利。
2.19 合同份数
合同份数按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bookmark: _Toc331685784]
第三部分  合同专用条款
本部分是对前两部分的补充和修改，如果前两部分和本部分的约定不一致，应以本部分的约定为准。本部分的条款号应与前两部分的条款号保持对应；与前两部分无对应关系的内容可另行编制条款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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